
長庚大學 108年 6月行政會議紀錄第 1頁，共 3頁 

長庚大學 108年 6 月份行政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08年 6月 20日（四）中午 12時 10分 

貳、 地    點：第一醫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參、 主    席：包家駒校長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略                                           紀錄：廖麗雯 

陸、 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如附件 pp.1-2)，紀錄確認。 

柒、 討論事項： 

案由一、訂定「長庚大學衍生新創企業實施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技術合作處）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08年 4月 19日技術合作處經理人會議決議。 

二、 為使本校教職員生有意願利用其技術發明衍生為新創事業時有法源依

據，擬訂定「長庚大學衍生新創企業實施辦法」。 

三、 草案條文說明表及全文如附件。 

核  定：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重點如下 

一、 第五條第一至三款中提及教職員生時，請增加「及校友」以與第二條適

用對象相符。 

二、 第六條第一款修正為「校內各種網路資源、軟硬體設施、場地、人力及

經費。」 

三、 第八條審查重點第一至五款應出現在第七條第二款中，以利審查。 

四、 第十二條第三款「…，應須經本校核准…」中，應字為贅字請刪除。 

五、 第十三條第一項修正為「…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六、 修正後條文說明表及全文如附件一 pp.3-9。 

案由二、訂定「論文發表國家名稱訛誤事件更正處理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

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8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80026798B 號文及 108

年 5月 20日之簽呈核准通過。 

二、 函文申明有關國內學者於投稿或與大陸學者共同具名於學術期刊發表

論文，作者之國家名稱以 China 或 Taiwan, China 等不符我國整體利益

之方式參與及署名，該篇期刊論文將不予承認及無法用於教職、升等及

計畫申請等事宜。若遇有未符規定情事，應請駐外單位協處及通報教育

部。各校應制定此類案件之處理機制與程序，並進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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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點主要內容：適用對象及著作類別、國家名稱（即列名方式）、訛誤

及不當干預事件之因應措施、通報協處、不符列名規定之處理等。 

四、 草案條文說明表及全文如附件。 

核  定：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重點如下 

一、 條文名稱增加「長庚大學」。第一條「本校」修正為「長庚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 

二、 第一條至第三條中教職員生修正為「教職員、研究人員及學生」。 

三、 第二條修正為「本校各級教職員、研究人員及學生以本校名義發表之期

刊論文、會議論文等著作。」 

四、 第三條中我國正式國名是否可增列 ”Taiwan”，將行文報請教育部認定，

依教育部函示辦理。 

五、 修正後條文說明表及全文如附件二 pp.10-12。 

案由三、訂定「學生赴境外學校進修交流作業要點」(草案)及「境外學校學生來

校進修交流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國際學術交流中心) 

說  明：  

一、 為使長庚大學學生至境外學校進修交流有所依循，訂定「學生赴境外學

校進修交流作業要點」。 

二、 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提供境外學生體驗本校學習及研究環境，並促進

師生學術文化交流，訂定「境外學校學生來校進修交流作業要點」。 

三、 兩要點訂定之重點如下： 

(一) 境外學校與本校簽有書面協議者，兩校學生始能為交換生；未簽有書

面協議者，參與之學生皆稱為交流生。 

(二) 交換生學雜費依兩校簽署之書面協議議定；來校之交流生原則上不繳

納本校學雜費。 

(三) 敘明選課、學分、成績採認及本校核發成績單之業管單位及相關程序。 

四、 「學生赴境外學校進修交流作業要點」及「境外學校學生來校進修交流

作業要點」草案條文說明表及全文如附件。 

核  定：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 

一、 學生赴境外學校進修交流作業要點：第二條刪除「大學部或研究生」等

字；第四條第一款刪除「外國生、僑生、陸生及港澳生無法領有政府經

費補助」等字。 

二、 餘照案通過，修正後「學生赴境外學校進修交流作業要點」及「境外學

校學生來校進修交流作業要點」條文說明表及全文如附件三 pp.13-16

及附件四 pp.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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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出差辦法」第四條、第九條、第二十五條及附件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依據實際情況及相關機構報支標準表辦理。 

二、 修正出差辦法第四條、第九條及附件一~三，其重點如下: 

(一) 修正第四條及第九條出差單申請方式。 

(二) 修正附件一「交通費無憑證報支標準表」、附件二「計程車費報支標

準表」及附件三「國外出差日支生活費標準表」。 

三、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附件一至三如附件五 pp.23-37。 

核  定：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長庚大學固定資產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 依據 107學年度第三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及 108年 4月 23日本

校儀器資料庫建置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 為促進本校儀器設備資源共享，提升儀器購置及使用效益，並符合教育

部獎補助款運用之規定，擬於本管理辦法中增列儀器設備之查詢及動

用率填報作業等相關規定。 

三、 配合 HIS固定資產作業系統改為 ERP作業系統，擬修正第十三條條文

內容，以符合實務作業。 

四、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核  定：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 

一、 第四條度五款修正為「凡屬教育部獎補助款購置財產，須於當年度驗收

入帳完畢，款資料及固定資產增加(值)單於每年 12 月結帳日(25 日前)

送達會計室並黏貼標示年度及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購置字樣標籤，以符

合教育部之規定。」 

二、 第八條第一款修正為「…以利教師、各級研究人員及行政部門查詢…」，

第二款修正為「保管單位應依規定確實記錄儀器設備的使用情形…」。 

三、 餘照案通過，修正後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附件六 pp.38-46。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    會：下午 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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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108年 4月 18日（四）中午 12時 10分 

會議決議摘要 提案單位及執行情形 

案由一、「長庚大學外國研究生助學金評核實施要點」第四點

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長庚大學教室使用管理及清潔維護辦法」名稱及條

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項目如下： 

一、 第二條 PBL教室請補上中文名稱「新思維教室」。 

二、 第七條及第十條反應/通報單位均修正為「教務處課

務組」。 

三、 修正後辦法全文，請修正為「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18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案由三、「長庚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決  議：第九條第三款獨立出來為「第十條  實施與修正」，

餘照案通過。 

案由四、「長庚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第八條、第九條修正

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長庚大學捐贈收入管理暨致謝辦法」第七條、第九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第七條文字修正，「經報准之專案募款致謝」後增加

逗號，餘照案通過。 

案由六、「長庚大學新型態專案計畫人員進用及支給要點」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為因應各種專案計畫人員種類日益增多，第二條修

正為「….或合聘人員等。」，餘照案通過。 

案由七、「考勤管理辦法」第十一條及附件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學生事務處已於 108

年 5月 6日 Notes公

佈函公告。 

教務處已於 108年 6

月 13日 Notes公佈

函公告。 

 

 

 

 

 

技術合作處已於 108

年 5月 2日 Notes公

佈函公告。 

 

秘書室已於 108年 5

月 2日 Notes公佈函

公告。 

秘書室已於 108年 5

月 2日 Notes公佈函

公告。 

 

人事室已於 108年 5

月 2日 Notes公佈函

公告。 

 

人事室已於 108年 5

月 4日 Notes公佈函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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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摘要 提案單位及執行情形 

案由八、「婚喪賀奠辦法」第三條、第八條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長庚大學薪資管理辦法」第三條、第五條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已於 108年 5

月 9日 Notes公佈函

公告。 

人事室已於 108年 5

月 9日 Notes公佈函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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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長庚大學衍生新創企業實施辦法(草案)逐條說明表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教職員生及校友創

業，利用本校資源所開發衍生之研發技術與專業知識

投入新創公司設立，以善盡社會責任並形塑本校辦學

特色，特訂定長庚大學衍生新創企業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訂定之目的。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校教職員生及畢業五年內校友。 

本辦法訂定之適用對

象。 

第三條   權責與規範 

本校衍生企業相關事宜由技術合作處統籌辦理，事項

如下： 

一、衍生企業團隊應針對企業之營運規劃、股權結

構、董監事席次與授權金等項目與本校進行協

商。 

二、本校應召開「衍生企業審議委員會」決議商業授

權條件。 

本校衍生企業之權責

與規範。 

第四條   組織架構 

本校「衍生企業審議委員會」負責衍生企業之審查、

營運監管等重要決策。委員會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

為召集人、主任秘書、技合長、研發長、會計主任、

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得由校長另行指派或邀請

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三人組成，共同參與該會議討論

與決議，本校相關業務承辦人依需要得為該會議之報

告或列席人員。 

本校「衍生企業審議

委員會」之組織架

構。 

第五條   衍生企業類型 

本辦法所稱衍生企業，係指運用學校資源創設之企

業，且學校可因而擁有衍生企業之股權或紅利者。類

別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友運用本校研發成果自行募資

依法創設之公司。 

二、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友與企業合作，以技術作價投

資創設之公司並持有衍生企業之股份者。 

本辦法之衍生企業類

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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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說   明 

三、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友，將本校研發成果，授權予

所成立的企業使用，而持有其股權者。 

四、由本校校務基金投資並持有股份者。 

第六條   學校資源定義 

本辦法所稱學校資源，係指本校教職員生，所使用本

校以下資源： 

一、校內各種網路資源、軟硬體設施、場地、人力及

經費。 

二、政府補助計畫所衍生之研究發展成果或智慧財產

權。 

三、產學合作計畫規定屬於本校應享有之有形或無形

資產。 

四、其他依相關法令規定或實務上足以認定為本校資

源者。 

本辦法之學校資源定

義。 

第七條   申請與審查 

一、本校衍生企業申請及審查程序如下：  

(一)衍生企業向技術合作處提出衍生企業計畫申請表

及營運計畫書。 

(二)由技術合作處進行初步書面審查。 

(三)由「衍生企業審議委員會」進行複審，申請者應

列席說明，針對新創事業之適切性、效益性及可

行性予以評估。 

二、衍生企業之營運計畫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設立之目的。 

(二)設立之方式及所涉相關之法令。 

(三)設立、管理及監督章則。 

(四)財務及人事規劃。 

(五)設立期程及應辦理事項。 

(六)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主導性及發展性。 

(七)市場競爭、產品推廣策略及經營模式。 

(八)營運計畫書可行性及可塑性。 

(九)經營團隊成員之企圖心、投入時間。 

(十)公司期望與願景、回饋學校機制及規劃、未來三

年財務與成長評估。 

本校衍生企業之申請

及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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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說   明 

第八條   審查重點 

本校衍生企業採個案隨到隨審方式，審查重點如下：

一、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主導性及發展性。 

二、市場競爭、產品推廣策略及經營模式。 

三、營運計畫書可行性及可塑性。 

四、經營團隊成員之企圖心、投入時間。 

五、公司期望與願景、回饋學校機制及規劃、未來三

年財務與成長評估。 

六、申請案需求綜合評估。 

本校衍生企業之審查

重點。 

第九條   進駐規定 

新創設衍生企業須進駐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依政府法

令及本校相關條文，得以學校為新創事業公司登記所

在地，相關進駐條件優惠及創業諮詢輔導；經營團隊

須定期向「衍生企業審議委員會」報告營運狀況，以

降低創業之風險。 

本校衍生企業之進駐

規定。 

第十條   兼職與借調 

本校專任教師兼職或借調至衍生企業者，均應依本校

「專任教師借調處理要點」與「專任教師校外兼職辦

法」辦理，與衍生企業訂立合作契約，並約定回饋方

式。 

本校專任教師兼職或

借調至衍生企業之規

範。 

第十一條 回饋機制 

新創事業所衍生之技術作價、回饋本校方式與相關事

宜，由「衍生企業審議委員會」依個案性質召開會議

決議。 

本校衍生企業之回饋

機制。 

第十二條 配合事項 

一、獲准籌設之衍生企業須於審查通過後二年內設立

登記為公司。若停止業務須依政府法令辦理財務

清算。停止業務之經營團隊成員，三年內不得再

申請開辦衍生企業。 

二、除本辦法規定外，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友應遵守政

府與本校所訂定之其他相關規定。 

三、若衍生企業須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

章等從事商業行為，須經本校核准並訂明授權標

的之使用方法及範圍，且應提供此項授權所衍生

本校衍生企業之配合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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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說   明 

經濟利益之回饋。此外，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本校不擔保任何商品

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任。 

第十三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本辦法實施與修訂之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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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衍生企業實施辦法 1 108 年 6 月 20 日制定 

長庚大學衍生新創企業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8 年 6 月 20 日行政會議通過訂定 

                                    

第一條   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教職員生及校友創業，利用

本校資源所開發衍生之研發技術與專業知識投入新創公司設立，

以善盡社會責任並形塑本校辦學特色，特訂定長庚大學衍生新

創企業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校教職員生及畢業五年內校友。 

第三條   權責與規範 

本校衍生企業相關事宜由技術合作處統籌辦理，事項如下： 

一、衍生企業團隊應針對企業之營運規劃、股權結構、董監事

席次與授權金等項目與本校進行協商。 

二、本校應召開「衍生企業審議委員會」決議商業授權條件。 

第四條   組織架構 

本校「衍生企業審議委員會」負責衍生企業之審查、營運監管

等重要決策。委員會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為召集人、主任秘

書、技合長、研發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並

得由校長另行指派或邀請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三人組成，共同

參與該會議討論與決議，本校相關業務承辦人依需要得為該會

議之報告或列席人員。 

第五條   衍生企業類型 

本辦法所稱衍生企業，係指運用學校資源創設之企業，且學校

可因而擁有衍生企業之股權或紅利者。類別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友運用本校研發成果自行募資依法創設

之公司。 

二、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友與企業合作，以技術作價投資創設之

公司並持有衍生企業之股份者。 

三、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友，將本校研發成果，授權予所成立的

企業使用，而持有其股權者。 

四、由本校校務基金投資並持有股份者。 

第六條   學校資源定義 

本辦法所稱學校資源，係指本校教職員生，所使用本校以下資

源： 

一、校內各種網路資源、軟硬體設施、場地、人力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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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衍生企業實施辦法 2 108 年 6 月 20 日制定 

二、政府補助計畫所衍生之研究發展成果或智慧財產權。  

三、產學合作計畫規定屬於本校應享有之有形或無形資產。 

四、其他依相關法令規定或實務上足以認定為本校資源者。 

第七條   申請與審查 

一、本校衍生企業申請及審查程序如下：  

(一) 衍生企業向技術合作處提出衍生企業計畫申請表及營運

計畫書。 

(二) 由技術合作處進行初步書面審查。 

(三) 由「衍生企業審議委員會」進行複審，申請者應列席說 

明，針對新創事業之適切性、效益性及可行性予以評估。 

二、衍生企業之營運計畫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 申請設立之目的。 

(二) 設立之方式及所涉相關之法令。 

(三) 設立、管理及監督章則。 

(四) 財務及人事規劃。 

(五) 設立期程及應辦理事項。 

(六) 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主導性及發展性。 

(七) 市場競爭、產品推廣策略及經營模式。 

(八) 營運計畫書可行性及可塑性。 

(九) 經營團隊成員之企圖心、投入時間。 

(十) 公司期望與願景、回饋學校機制及規劃、未來三年財務

與成長評估。 

第八條   審查重點 

本校衍生企業採個案隨到隨審方式，審查重點如下： 

一、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主導性及發展性。 

二、市場競爭、產品推廣策略及經營模式。 

三、營運計畫書可行性及可塑性。 

四、經營團隊成員之企圖心、投入時間。 

五、公司期望與願景、回饋學校機制及規劃、未來三年財務與

成長評估。 

六、申請案需求綜合評估。 

第九條   進駐規定 

新創設衍生企業須進駐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依政府法令及本校

相關條文，得以學校為新創事業公司登記所在地，相關進駐條

件優惠及創業諮詢輔導；經營團隊須定期向「衍生企業審議委

員會」報告營運狀況，以降低創業之風險。 

10806紀錄附件 P. 8



長庚大學衍生企業實施辦法 3 108 年 6 月 20 日制定 

第十條   兼職與借調 

本校專任教師兼職或借調至衍生企業者，均應依本校「專任教

師借調處理要點」與「專任教師校外兼職辦法」辦理，與衍生

企業訂立合作契約，並約定回饋方式。 

第十一條 回饋機制 

新創事業所衍生之技術作價、回饋本校方式與相關事宜，由

「衍生企業審議委員會」依個案性質召開會議決議。 

第十二條 配合事項 

一、獲准籌設之衍生企業須於審查通過後二年內設立登記為公

司。若停止業務須依政府法令辦理財務清算。停止業務之

經營團隊成員，三年內不得再申請開辦衍生企業。 

二、除本辦法規定外，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友應遵守政府與本校

所訂定之其他相關規定。 

三、若衍生企業須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等從事

商業行為，須經本校核准並訂明授權標的之使用方法及範

圍，且應提供此項授權所衍生經濟利益之回饋。此外，依

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本校不擔

保任何商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任。 

第十三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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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長庚大學論文發表國家名稱訛誤事件更正處理作業要點」說明表 
條文 說明 

一、目的 

為避免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職員、研究人員

及學生在發表及刊登論文時，作者國家列名訛誤及

參與地位遭矮化，特訂定本要點。 

依教育部函示，宣導論文發

表應避免國家名稱訛誤遭

矮化。 

二、適用對象及著作類別 

本校各級教職員、研究人員及學生以本校名義發表

之期刊論文、會議論文等著作。 

適用對象為為本校專任教

職員及學生。 

三、國家名稱 

教職員、研究人員及學生投稿或與大陸學者共同具

名於學術論文，其作者之國家名稱應使用我國正式

國名 Republic of China 或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或 Taiwan, R. O. C. ，不得以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Taiwan, China”、 “Taipei, 

China”、或“Chinese Taiwan”或遭更改為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等不符我國整體利益之方式署

名，致貶抑我國國家地位。 

我國正式及訛誤之國家名

稱。 

四、因應措施 

著作作者在發表及刊登時，發現資料使用國家名稱

訛誤，應立即要求國際期刊或國際學術會議主辦單

位更正。並填報本校「論文發表國家名稱訛誤事件

更正反應表」(表號：0A1003501)說明更正過程及

結果，通知本校研發處記錄事件，做為通報我國政

府機構及駐外單位協處之依據。 

國家名稱訛誤時之更正處

理程序。 

五、不符列名規定之處理 

如未提出更正要求者，該篇論文無法用於教師資格

審查、升等、計畫申請等事宜。兼任人員亦不得用

未符國家名稱之著作申請本校教職及各項獎補助。

不符國家名稱之論文將無

法用於教師資格、計畫申請

等事宜。 

六、附則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政府機關各級部會及本校相關

法令規定辦理。 

 

七、實施與修正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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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論文發表國家名稱訛誤事件更正處理作業要點                     108年06月20日訂定 

 

 

長庚大學論文發表國家名稱訛誤事件更正處理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8 年 06 月 20 日行政會議通過訂定 

 

一、目的 

為避免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職員、研究人員及學生在發表及刊

登論文時，作者國家列名訛誤及參與地位遭矮化，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及著作類別 

本校各級教職員、研究人員及學生以本校名義發表之期刊論文、會議

論文等著作。 

三、國家名稱 

教職員、研究人員及學生投稿或與大陸學者共同具名於學術論文，其

作者之國家名稱應使用我國正式國名 Republic of China 或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或 Taiwan, R. O. C. ，不得以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Taiwan, China”、“Taipei, China”、或“Chinese Taiwan”或遭

更改為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等不符我國整體利益之方式署

名，致貶抑我國國家地位。 

四、因應措施 

著作作者在發表及刊登時，發現資料使用國家名稱訛誤，應立即 

要求國際期刊或國際學術會議主辦單位更正。並填報本校「論文 

發表國家名稱訛誤事件更正反應表」(表號：0A1003501)說明更正 

過程及結果，通知本校研發處記錄事件，做為通報我國政府機構 

及駐外單位協處之依據。 

五、不符列名規定之處理 

如未提出更正要求者，該篇論文無法用於教師資格審查、升等、計畫 

申請等事宜。兼任人員亦不得用未符國家名稱之著作申請本校教職及 

各項獎補助。 

六、附則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政府機關各級部會及本校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七、實施與修正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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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論文發表國家名稱訛誤事件更正處理作業要點                     108年06月20日訂定 

 

 

長庚大學論文發表國家名稱訛誤事件更正反應表 

            日期:    年    月    日 

部

門 
 著作人  職稱  人員代號  

 

 

事 

項 

說 

明 

 

 

 

院(處)長:      系(所、科)主任:     著作人： 

 

 

研 

發 

處 

 

                  

 

 

研發長:              研發行政組: 

 

會 

辦 

部 

門 

 

 

 

 

 

                

 

 

主管:              經辦: 

 

校 

長 

室 

 

 

 

 

 

  

 

一式一聯:：著作人或研發處→研發處→會辦部門→校長室→研發處、著作人 

表號：0A1003501                           2  

10806紀錄附件 P. 12



附件三 

長庚大學學生赴境外學校進修交流作業要點(草案)逐條說明表 

條 文  說   明 

一、 目的 
為使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至境外學校進

修交流有所依循，特訂定「學生赴境外學校進修

交流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 

二、 適用對象 
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皆可參與進修交

流。境外學校須列名於教育部外國大學參考名

冊、大陸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香

港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或澳門專科以上學校

認可名冊。 

本要點訂定之適用對象。

三、 進修交流類型 
下述類型學生，前往與本校簽有書面協議之境外

學校者，稱為交換生。 

(一) 雙聯學位。 

(二) 一學季/期/年之修課。 

(三) 研究。 

(四) 交流(如參訪、研習、營隊或工作坊等，不含

競賽)。 

本要點之進修交流類型。

四、 補助申請資格及審查程序 

(一) 交換生若為雙聯學位或修課者，申請資格依

照本校「辦理教育部學海飛颺補助要點」辦

理。 

(二) 其餘交流類型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自訂細則

辦理，並簽具相關內容及學生名單向國際學

術交流中心提出申請。 

本要點之補助申請資格

及審查程序。 

五、 費用規定 

(一) 境外學校之學雜費依兩校簽署之書面協議內

容議定；本校學雜費依「學生出境期間學業

學籍處理辦法」辦理。 

(二) 機票費、簽證費、生活費及保險費等相關費

用由學生自理。 

(三) 上述費用如獲補助，依該補助之規定辦理。

本要點之費用規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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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說   明 

六、 選課、學分及成績採認 

(一) 學生出境修課前應與所屬系所主任或通識中

心主任討論擬選課之課程內容及學分採認事

宜。並於出境前填妥「學生赴境外修課申請

表」或「雙重學籍申請表」送教務處註冊組

辦理。 
(二) 學分採認依系所規定辦理，並經系、所主管

簽字同意後，送教務處註冊組，由教務處依

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計算辦法」及「出境修

課學分及成績採認表」辦理。 

本要點之選課、學分及成

績採認程序說明。 

七、 注意事項 

(一) 進修交流證明：交換生之成績單，原則上由

境外學校逕寄本校。其餘交流類型由各系所

或研究中心逕洽境外學校申請。 

(二) 具役男身分之學生，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

理辦法」申請，並洽學務處辦理。 

本校注意事項說明。 

八、 附則 
其他未規範事宜悉依兩校相關規定及兩國相關

法令辦理。 

本要點之附則。 

九、 實施與修正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實施與修正之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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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赴境外學校進修交流作業要點 1 XXX 年 XX 月 XX 日訂定 

長庚大學學生赴境外學校進修交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8 年 XX 月 XX 日行政會議通過訂定 

 

一、 目的 

為使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至境外學校進修交流有所依循，特訂

定「學生赴境外學校進修交流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適用對象 

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皆可參與進修交流。境外學校須列名於

教育部外國大學參考名冊、大陸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

香港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或澳門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 

三、 進修交流類型 

下述類型學生，前往與本校簽有書面協議之境外學校者，稱為交換

生。 

(一) 雙聯學位。 

(二) 一學季/期/年之修課。 

(三) 研究。 

(四) 交流(如參訪、研習、營隊或工作坊等，不含競賽)。 

四、 補助申請資格及審查程序 

(一) 交換生若為雙聯學位或修課者，申請資格依照本校「辦理教育部學

海飛颺補助要點」辦理。 

(二) 其餘交流類型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自訂細則辦理，並簽具相關內容

及學生名單向國際學術交流中心提出申請。 

五、 費用規定 

(一) 境外學校之學雜費依兩校簽署之書面協議內容議定；本校學雜費依

「學生出境期間學業學籍處理辦法」辦理。 

(二) 機票費、簽證費、生活費及保險費等相關費用由學生自理。 

(三) 上述費用如獲補助，依該補助之規定辦理。 

六、 選課、學分及成績採認 

(一) 學生出境修課前應與所屬系所主任或通識中心主任討論擬選課之課

程內容及學分採認事宜。並於出境前填妥「學生赴境外修課申請

表」或「雙重學籍申請表」送教務處註冊組辦理。 
(二) 學分採認依系所規定辦理，並經系、所主管簽字同意後，送教務處

註冊組，由教務處依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計算辦法」及「出境修課

學分及成績採認表」辦理。 

七、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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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赴境外學校進修交流作業要點 2 XXX 年 XX 月 XX 日訂定 

(一) 進修交流證明：交換生之成績單，原則上由境外學校逕寄本校。其

餘交流類型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逕洽境外學校申請。 

(二) 具役男身分之學生，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理辦法」申請，並洽學

務處辦理。 

八、 附則 

其他未規範事宜悉依兩校相關規定及兩國相關法令辦理。 

九、 實施與修正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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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長庚大學境外學校學生來校進修交流作業要點(草案)逐條說明表 

條 文  說   明 

一、 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拓展學生國際視野，

提供境外學生體驗本校學習及研究環境，並促進

師生學術文化交流，特訂定「境外學校學生來校

進修交流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 

二、 適用對象 
境外學校須列名於教育部外國大學參考名冊、大

陸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香港專科

以上學校認可名冊或澳門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

冊。境外學生係指申請及來校期間皆具有境外學

籍之學生。 

本要點訂定之適用對象。

三、 進修交流類型 

(一) 交換生 
與本校簽有書面協議之境外大學，其在學學生(以

下簡稱交換生)，得依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

辦法」、「大陸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學生來臺從事

教育活動審查要點」、「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就讀專

科以上學校辦法」，申請至本校修習學期課程(學

分)。 

(二) 交流生 
未與本校簽有書面協議之境外大學，其在學學生

(以下簡稱交流生)，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得提

出申請來校進修交流。 

1. 教育部「外國籍學生至中華民國各級學校或

教育機構實習要點」。 

2. 教育部「國內大學校院外國碩博士生撰寫論

文來臺短期研究表」。 

3. 移民署「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

法」。 

本要點之進修交流類型。

四、 申請流程（申請期限及應繳文件如附表一）： 

(一) 交換生(雙聯學位及修習課程者)由國際學術

交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受理申請及初

審，送各系所複審，通過者由本中心彙整提

本要點之申請流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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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說   明 

報，核定後由本中心核發來校許可文件，後

續申辦學籍悉依教務處規定辦理。 

(二) 交流生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依第三點所敘

各規定受理申請及初審，並填寫相關表單送

本中心複審。通過者，外國學生由本中心函

報教育部核備；陸生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送

移民署審查。 

五、 費用規定 
交換生依兩校簽署之協議內容議定；交流生得不

繳納本校學雜費。境外學生應自行負擔來臺簽證

費、機票費、住宿費、生活費及保險費等。 

本要點之費用規定說明。

六、 注意事項 

(一) 境外學生校內住宿得由本校學務處安排；交

換生比照本校學生標準收費，交流生比照外

校學生標準收費。 

(二) 境外學生應依照疾病管制署規定辦理短期研

修生停留體檢或居留體檢。 

(三) 境外學生之督導及課程輔導，由各系所或研

究中心負責；境外學生入境所需之本校正式

文件由本中心負責。境外學生在校期間，應

遵守本校校規及我國相關法令。 

(四) 交換生在本校修習課程(學分)者，由本校教務

處發給成績單；交流生在本校實習或研究

者，由本中心核發實習或研究成績證明。其

後續之學分轉換由該生所屬學校負責。 

本校注意事項說明。 

七、 附則 
其他未規範事宜悉依兩校相關規定及兩國相關

法令辦理。 

本要點之附則。 

八、 實施與修正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實施與修正之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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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校學生來校進修交流作業要點        1 108 年 XX 月 XX 日訂定 

長庚大學境外學校學生來校進修交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8 年 XX 月 XX 日行政會議通過訂定 

 

一、 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拓展學生國際視野，提供境外學生體驗本

校學習及研究環境，並促進師生學術文化交流，特訂定「境外學校學

生來校進修交流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適用對象 

境外學校須列名於教育部外國大學參考名冊、大陸地區大學及高等教

育機構認可名冊、香港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或澳門專科以上學校認

可名冊。境外學生係指申請及來校期間皆具有境外學籍之學生。 

三、 進修交流類型 

(一) 交換生 

與本校簽有書面協議之境外大學，其在學學生(以下簡稱交換生)，得

依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大陸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學

生來臺從事教育活動審查要點」、「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

學校辦法」，申請至本校修習學期課程(學分)。 

(二) 交流生 

未與本校簽有書面協議之境外大學，其在學學生(以下簡稱交流生)，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得提出申請來校進修交流。 

1. 教育部「外國籍學生至中華民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實習要

點」。 

2. 教育部「國內大學校院外國碩博士生撰寫論文來臺短期研究

表」。 

3. 移民署「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四、 申請流程（申請期限及應繳文件如附表一）： 

(一) 交換生(雙聯學位及修習課程者)由國際學術交流中心(以下簡稱本

中心)受理申請及初審，送各系所複審，通過者由本中心彙整提

報，核定後由本中心核發來校許可文件，後續申辦學籍悉依教務

處規定辦理。 

(二) 交流生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依第三點所敘各規定受理申請及初

審，並填寫相關表單送本中心複審。通過者，外國學生由本中心

函報教育部核備；陸生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送移民署審查。 

五、 費用規定 

交換生依兩校簽署之協議內容議定；交流生得不繳納本校學雜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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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學生應自行負擔來臺簽證費、機票費、住宿費、生活費及保險費

等。 

六、 注意事項 

(一) 境外學生校內住宿得由本校學務處安排；交換生比照本校學生標

準收費，交流生比照外校學生標準收費。 

(二) 境外學生應依照疾病管制署規定辦理短期研修生停留體檢或居留

體檢。 

(三) 境外學生之督導及課程輔導，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負責；境外學

生入境所需之本校正式文件由本中心負責。境外學生在校期間，

應遵守本校校規及我國相關法令。 

(四) 交換生在本校修習課程(學分)者，由本校教務處發給成績單；交

流生在本校實習或研究者，由本中心核發實習或研究成績證明。

其後續之學分轉換由該生所屬學校負責。 

七、 附則 

其他未規範事宜悉依兩校相關規定及兩國相關法令辦理。 

八、 實施與修正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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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交換生： 

類別 國籍別 申請截止日 應繳文件 

雙聯學位及修

習課程(學分) 

1. 外國 

2. 大陸、

港澳 

1. 上學期入學

者：當年 4

月 30 日 

2. 下學期入學

者：前一年

11月30日 

由境外學校相關事務單位推薦，

檢附以下文件： 

1. 外薦雙聯/交換學生申請表

(表號0V0000201) 

2. 護照影本或大陸居民身分證

影本 

3. 歷年成績單 

4. 讀書計畫 

5. 財力證明(僅限雙聯及修習學

期課程之學生) 

 

大陸籍學生須另檢附以下文

件： 

1. 長庚大學大陸地區專業人士

來台入境資料送件申請單 

2. 申請書 

3. 保證書 

4. 活動計畫書及行程表 

5. 在學證明(三個月內開立) 

6. 邀請函 

7. 委託書 

研究 來臺前 2個月 

實習 來臺前 2個月 

交流(含參訪、

研習、營隊或

工作坊等) 

來臺前 1個月 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自訂。 

交流生: 

類別 國籍別 申請截

止日 

應繳文件 

短期研究 

1. 外國 

2. 大陸、

港澳 

來臺前2

個月 

境外學生應先取得本校指導教授同意函

或email信件，經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

提交以下文件至國際學術交流中心： 

1. 外國籍： 

(1) 學生護照資料頁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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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 

(3) 合約文件或合作研究證明影本 (或

本校指導教授邀請函代替)。 

(4) 國內大學校院外國碩博生撰寫論文

來台短期研究申請表。 
2. 大陸籍： 

(1) 長庚大學大陸地區專業人士來台入

境資料送件申請單 

(2) 申請書 

(3) 保證書 

(4) 活動計劃書及行程表 

(5) 在學證明(三個月內開立) 

(6) 邀請函 

(7) 委託書 

3. 港、澳生： 

(1) 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簽具相關內容

及來校學生名單提報。 

(2) 入境申請由學生至內政部移民署境

外人士線上申辦系統。 

短期實習 外國 
來臺前2

個月 

學生應先取得本校指導教授同意函或

email信件，經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提

交以下文件： 

1. 實習資料表。 

2. 實習計畫，載明實習內容及其與就讀

課程或畢業條件之關係、場域、起迄

期間、實習指導人、實習經費、實習

生支領之獎助金或生活津貼金額等。

3. 學生護照影本。 

4. 原就讀學校出具之外國籍學生在學，

且實習計畫為其課程或畢業條件之證

明。 
交流(含參訪、

研習、營隊或

工作坊等) 

1. 外國 

2. 大陸、

港澳 

來臺前1

個月 
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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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出差辦法第四條、第九條、第二十五條及附件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國內出差之申請 
教職員工出差應於出差日前以
系統填寫「出差單」(表號：
020001601)，外勤由單位主管核
准，長程由單位一級主管核准，
一級主管出差由校長核准，銷差
後以系統填報「國內出差旅費報
銷單」，如主管外出或請假時由
職務代理人核准，否則其旅費一
概不准報支。但因緊急事務經主
管指派出差者不在此限，然仍需
先行通知人事室，事後再行補辦
手續。 

第四條  國內出差之申請 
教職員工出差應於出差日前填
寫「出差單」(表號：020001601)
一式二聯，外勤由單位主管核
准，長程由院長級主管核准，系
(所、科、中心、室)主任級以上
人員出差由校長核准，簽准後第
一聯送人事室登記，第二聯附旅
費報銷單送請核銷(須預借旅費
者加填一聯向出納辦理)，如主
管外出或請假時由職務代理人
核准，否則其旅費一概不准報
支。但因緊急事務經主管指派出
差者不在此限，然仍需先行通知
人事室，事後再行補辦手續。 

依職級分層
核簽及修正
文字 

第九條  旅費預借及報銷 
出差人員得按實際需要憑核准
之「出差單」向出納預借旅費，
銷差後應於一星期內填具「國內
出差旅費報銷單」(表號：
020001602)及檢附報支憑證(搭
乘飛機者，應檢附飛機票根或電
子機票及登機證)併自存「出差
單」送會計室核銷。 

第九條  旅費預借及報銷 
出差人員得按實際需要憑核准
之「出差單」向出納預借旅費，
銷差後應於一星期內填具「出差
旅費報銷清單」(表號：
020001602)及檢附報支憑證(搭
乘飛機者，應檢附飛機票根或電
子機票及登機證)併自存「出差
單」送會計室核銷。 

修正文字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呈校長
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文字 

附件 

附件一 交通費無憑證報支標準

表 

附件二 計程車費報支標準 

 

 

附件三 國外出差日支生活費標

準表 

 

附件 

附件一 交通費無憑證報支標準

表 

附件二 計程車費報支標準 

 

 

附件三 國外出差日支生活費標

準表 

 

 

附件一、新增

新北地區。 

附件二、調整

部分地區車

費。 

附件三、調整

北美洲地區

部份日支生

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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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交通費無憑證報支標準表 

 
  台 
  北 

 
基 
隆 

51 

 
宜 
蘭 

148 168 

 
羅 
東 

18 164 184 

 
花 
蓮 

158 174 319 340 

     台 
     東 

266 424 438 585 606 

  高 
  雄 

280 546 702 718 700 651   

22 
新 
北 

 

53 29 
桃 
園 

桃 
園 
機 
場  125 73 44 

 69 46 18 51 
中
壢

 139 115 86 121 70
新
竹

 198 174 147 181 130 62
苗
栗

 289 267 238 240 221 153 93
台
中

 321 298 270 303 252 184 125 32
彰
化

 360 397 368 402 351 282 221 130 99
南
投

 410 527 499 532 481 413 353 261 231 277
麥
寮

 420 398 370 403 352 284 224 132 102 148 129
斗 
南 

 462 439 412 445 394 326 266 174 142 190 171 42 
嘉 
義 

 503 479 452 485 434 366 307 214 182 230 212 83 41 
新 
營 

 569 547 518 552 501 433 373 280 251 296 278 149 109 69 
台
南

 626 604 575 609 558 490 430 338 307 353 336 207 165 125 58
楠
梓

 651 628 601 634 583 515 455 363 331 379 360 231 189 151 83 24
高
雄

 (單位：元)  688 665 637 671 620 552 492 399 368 415 397 268 226 188 119 61 37
屏

東

備註：本表標準係以火車「莒光號」票價訂定，其中 
1.新北：以至樹林車站之票價計。 
2.桃園機場：至台北及台中以國光號票價計，至桃園及中壢以桃園客運票價計，至南投以桃園客運、莒光號

與彰化客運票價合計，至麥寮以桃園客運、莒光號與台西客運票價合計，至其他地區以桃園客運與莒光號
票價合計；搭乘桃園客運在桃園(北上)或中壢(南下)轉乘。 

3.苗栗：以至後龍車站之票價計。 
4.南投：至台北以國光號票價計，至麥寮以彰化客運、莒光號與台西客運票價合計，至其他地區以彰化客運

與莒光號票價合計；搭乘彰化客運在員林轉乘。 
5.麥寮：至台北以日統客運票價計，至斗南以台西客運票價計，至其他地區以台西客運與莒光號票價合計；

搭乘台西客運在斗南轉乘。 
6.基隆：至宜蘭、羅東、花蓮及台東在七堵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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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計程車費報支標準表(1) 

起 迄 地 點 
車費(元) 

起 迄 地 點 
車費(元)

起 迄 地 點 
車費
(元)日間 夜間 日間 夜間

台塑大樓－台北車站 180 200 桃園車站－桃園機場 415 415 新營車站－烏山頭水庫 300
松山車站 150 170 長庚會館 300 300 西口營地 500
松山機場 75 95 采宴精英大飯店 100 100 烏山頭水庫－西口營地 300
桃園機場 1195 1215 三 峽 廠 － 臺 北 車 站 510 530 屏東機場－屏東車站 150
大來飯店 75 95 台塑大樓 670 690 嘉義廠－嘉義車站 280

首都飯店南京館 80 100 松山機場 670 690 鼎川飯店 290
松山車站－松山機場 170 190 工五廠(不含服務中心)－桃園機場 635 635 優仕飯店 290
大來飯店－台北車站 150 170 中壢車站－桃園科技工業區 450 450 皇佳興飯店 300

松山車站 155 175 觀音廠 445 445 聖荷西旅館 280

松山機場 90 110 桃園機場－台塑大樓 1300 1300 新港廠－嘉義車站 330

桃園機場 1185 1205 林口廠 790 790 鼎川飯店 340

首都飯店南京館－台北車站 185 205 工三廠 660 660 優仕飯店 340
松山車站 105 125 桃園儲運站 555 555 皇佳興飯店 350
松山機場 105 125 工五廠(不含服務中心) 720 720 聖荷西旅館 330
桃園機場 1210 1230 觀音廠 410 410 嘉義車站－鼎川飯店 160

泰山廠－臺北車站 375 395 樹林廠 1060 1060 皇佳興飯店 140

板橋車站 285 305 錦興廠 310 310 優仕飯店 160
台塑大樓 500 520 桃園車站 515 515 聖荷西旅館 160
松山機場 530 550 台北儲運站－台塑大樓 430 450 嘉義長庚－嘉義車站 400

林口廠－臺北車站 485 505 松山機場 430 450 高鐵嘉義站－新港廠 360
板橋車站 395 415 台北車站 340 360 嘉義廠 350
台塑大樓 610 630 大 肚 廠 － 彰 化 車 站 415 435 鼎川飯店 450
松山機場 640 660 高鐵台中站－彰化廠 350 370 皇佳興飯店 460

桃園機場 835 855 大 肚 廠 320 340 優仕飯店 450

工三廠－桃園機場 570 570 彰濱摻配廠 975 995 嘉義長庚 180
錦興廠 310 310 奇異果快捷旅店中正店 290 310 聖荷西旅館 450

高鐵板橋站－工三廠 495 515 奇異果快捷旅店成功店 280 300 麥寮廠－華偉飯店 250
樹林廠－臺北車站 555 575 中科大飯店 415 435 悅晴汽車旅館 250

板橋車站 325 345 中科后豐會館 610 630 樂活海岸汽車旅館 250
台塑大樓 700 720 福泰商務飯店 400 480 雲都商務飯店 250

松山機場 730 750 台中車站－中科大飯店 190 210 巴黎汽車旅館 250

桃園機場 900 920 中科后豐會館 415 435 雲林商務旅館(土庫) 650
台麗精品旅店-林口廠 250 270 奇異果快捷旅店中正店 85 105 上毅飯店(虎尾) 550

台北車站 350 370 奇異果快捷旅店成功店 85 105 米都商務飯店(西螺) 500
板橋車站 275 295 台中航空站－彰化廠 790 790 麥寮廠－斗六車站 700

馥麗商務旅館-樹林廠 285 305 高鐵台中站 850 850 (含往返)      西螺 500
板橋車站 75 95 國都飯店 350 400 麥寮 250

長庚會館－華亞園區服務中心 100 100 威汀城市酒店 250 280 台中航空站 1300
林口長庚－工五廠(不含服務中心) 155 155 彰化車站－福泰商務飯店 130 150 高鐵台中站

高鐵雲林站
1400

錦興廠－桃園車站 270 270 彰 化 廠 － 彰 化 車 站 130 130 650
桃園機場 260 260 福泰商務飯店 150 170 高鐵嘉義站 950

采宴精英大飯店 300 300 彰濱摻配廠－彰 化 廠 550 550 冬山廠－冬山車站 170
工三廠 310 310 彰化車站 500 500 羅東車站 280

長庚會館 300 300 麥寮廠 1100 1100 立崎大旅社 230
高鐵桃園站－工三廠 500 500 國都飯店 1000 1100 龍德廠－冬山車站 170

錦興廠 350 350 威汀城市酒店 1250 1500 羅東車站 280

桃園機場 340 340 福泰商務飯店 450 530 立崎大旅社 230

長庚會館 465 465 金愛大飯店 250
采宴精英大飯店 400 400 羅東車站－立崎大旅社 100

桃園儲運站 515 515 宜蘭廠－宜蘭車站 220
工五廠(不含服務中心) 530 530 富翔飯店 180

觀音廠 425 425 宜蘭車站－富翔飯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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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車費報支標準表(2) 

起 迄 地 點 車費(元) 起 迄 地 點 車費(元)  起 迄 地 點 車費(元)

日間 夜間 日間 夜間 日間 夜間
富華大飯店－台南機場 200 250 高鐵高雄站－岡山廠 430 515 高雄車站－高雄廠 160 190

高鐵台南站 400 500 高雄商旅飯店 250 300 仁武廠 295 355

台南車站 90 110 京城大飯店 160 190 林園廠 640 770

楠梓車站－仁武廠 130 155 西子灣飯店 205 245 前鎮廠 170 205

小港機場－高雄廠 185 220 小港機場 385 460 高雄長庚 205 245

仁武廠 485 580 高雄廠 285 340 九福飯店 95 115

林園廠 385 460 仁武廠 150 180 小港機場 295 355

前鎮廠 185 220 林園廠 750 900  

高雄長庚 320 385 碼槽區 355 425  

九福飯店 260 310 高雄長庚 245 295  

西子灣飯店 285 340 九福飯店 225 270  

西子灣飯店－高雄廠 185 220 京城大飯店－高雄廠 205 245  

仁武廠 295 355 (靠後火車站)  仁武廠 290 350  

林園廠 650 780 林園廠 710 850  

碼槽區 255 305 碼槽區 255 305  

岡山廠－岡山車站 130 155 小港機場 300 360  

九福飯店－高雄廠 160 190 高雄商旅飯店－高雄廠 140 170
仁武廠 320 385 仁武廠 300 360  

林園廠 625 750 林園廠 625 750  

前鎮廠 160 190 小港機場 270 325  

碼槽區 230 275 碼槽區 210 250  

  高雄車站 120 145  

附 

註 

1.兩人(含)以上因公搭乘計程車應以共同搭乘為原則，車費限由其中一人報支，
因特殊情況無法共同搭乘者，應於報銷單上註明原因，始得分別報支車費，主
管核簽時應詳加注意，以避免有重複報支之情形。 

2.計程計時收費地區(新北市、高雄市、基隆及台南市)因公搭乘計程車發生計時
費用時，應於「車費報銷單」之『目的』欄或「出差旅費報銷清單」之『說明』
欄中予以註明「計時費用××元」。 

3.台北地區(新北市及基隆市)及高雄市於夜間 11 時至淩晨６時(或有實施夜間
加成都市)，因公搭乘計程車人員依夜間車費標準報支；但乘車時間跨越夜間
加成時間前後者，按實際車費報支。 

4.未依計程表計費之地區，按實際車費報支。 

5.往桃園機場洽公者，應儘量搭乘國光客運(另可報支至發車地點間之計程車
費)；如因緊急需搭乘計程車者，應註明原因呈經營主管一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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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r
) 

22
0 

  
其
他
(O
th
er
) 

20
0 

新
德

里
(N
ew
 D
el
hi
) 

28
9 
 

以
色
列
(I
sr
ae
l)
 

 
土
耳
其
(T
ur
ke
y)
 

 

其
他

(O
th
er
) 

18
7 
 

  
臺
拉
維
夫
(T
el
Av
iv
) 

30
1 

  
伊
士
坦
堡
(I
st
an
bu
l)
 

30
1 

柬
埔
寨

(C
am
bo
di
a)
 

 
  
其
他
 

20
0 

  
安
卡
拉
(A
nk
ar
a)
 

23
6 

金
邊

(P
hn
om
 P
wn
h)
 

18
6 

耶
路
撒
冷
(J
er
us
al
em
) 

27
9 

  
其
他
 

14
5 

暹
粒

(S
ie
m 
Ri
ep
) 

11
6 

約
 
旦
(J
or
da
n)
 

 
葉
 
門
(Y
em
en
) 

 

其
他

(O
th
er
) 

 8
0 

  
安
曼
(A
mm
an
) 

22
1 

  
亞
丁
(A
de
n)
 

18
5 
 

斯
裏
蘭

卡
(S
ri
La
nk
a)
 

 
  
其
他
 

17
5 

  
其
他
 

14
1 
 

可
倫

坡
(C
ol
om
bo
) 

14
6 

科
威
特
(K
uw
ai
t)
 

33
8 

哈
薩
克
(K
az
ak
hs
ta
n)
 

 

哈
巴

蘭
(H
ab
ar
an
a)
 

12
0 

黎
巴
嫩
(L
eb
an
on
) 

 
  
阿
拉
木
圖
(A
lm
at
y)
 

24
5 

其
他

 
11
0 

  
貝
魯
特
(B
ei
ru
t)
 

19
7 

  
其
他
(O
th
er
) 

14
0 

孟
加
拉

(B
an
gl
ad
es
h)
 

 
  
其
他
(O
th
er
) 

19
0 

吉
爾
吉
斯
(K
yr
gy
zs
ta
n)
 

18
5 

達
卡

 (
Dh
ak
a)
 

15
7 

阿
 
曼
(O
ma
n)
 

 
摩
爾
多
瓦
(M
ol
do
va
) 

18
5 

其
他

 
11
0 
 

  
馬
斯
開
特
(M
us
ca
t)
 

29
2 

塔
吉
克
(T
aj
ik
is
ta
n)
 

12
0 

塞
浦
路

斯
(C
yp
ru
s)
 

 
  
其
他
(O
th
er
) 

16
0 

土
庫
曼
(T
ur
km
en
is
ta
n)
 

16
0 

  
利
馬

索
(L
im
as
so
l)
 

12
2 

敘
利
亞
(S
yr
ia
) 

 
烏
茲
別
克
(U
zb
ek
is
ta
n)
 

21
0 
 

  
尼
古

西
亞
(N
ic
os
ia
) 

25
0 

  
大
馬
士
革
(D
am
as
cu
s)
 

26
5 

 
 

  
其
他

 
12
2 

  
其
他
(O
th
er
) 

2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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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美
元
 
 
 
第
3頁

(共
11
頁
) 

 

 

出差辦法                        7                    108 年 6 月 20 日修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巴
基
斯

坦
(P
ak
is
ta
n)
 

 
斐
 
濟
(F
ij
i)
 

 
 

 

 
伊
斯

蘭
馬
巴
德
(I
sl
am
ab
ad
) 

12
2 
 

  
蘇
瓦
(S
uv
a)
 

17
2 

 
 

喀
拉
蚩
(K
ar
ac
hi
) 

16
7 
 

  
其
他
(O
th
er
) 

10
0 

 
 

拉
合
爾
(L
ah
or
e)
 

17
2 

馬
爾
地
夫
(M
al
di
ve
s)
 

18
0 

 
 

 
其
他

(O
th
er
) 

 8
9 
 

帛
琉
共
和
國
(P
al
au
Re
p.
Of
) 

 
 

 

澳
大
利

亞
(A
us
tr
al
ia
) 

 
  
柯
羅
(K
or
or
) 

25
5 

 
 

  
阿
德

雷
德
(A
de
la
id
e)
 

19
6 

其
他
(O
th
er
) 

23
3 

 
 

布
里

斯
本
(B
ri
sb
an
e)
 

21
4 
 

巴
布
亞
紐
幾
內
亞
(P
ap
ua
Ne
wG
ui
ne
a)
 

 
 

 

  
坎
培

拉
(C
an
be
rr
a)
 

20
5 
 

  
摩
士
比
港
(P
or
t 
Mo
re
sb
y)
 

32
0 

 
 

達
爾

文
港
(D
ar
wi
n 
No
rt
he
rn
  
Te
rr
it
or
y)
 

21
4 
 

  
其
他
(O
th
er
) 

25
0 

 
 

  
墨
爾

本
(M
el
bo
ur
ne
) 

21
2 
 

索
羅
門
群
島
(S
ol
om
on
Is
.)
 

17
5 

 
 

  
伯
斯

(P
er
th
) 

29
1 

法
屬
新
喀
裏
多
尼
亞
島
(N
ew
Ca
le
do
ni
aI
s.
) 

18
0 

 
 

  
雪
梨

(S
yd
ne
y)
 

25
0 
 

萬
那
杜
(V
an
ua
tu
) 

 
 

 

  
其
他

 
16
5 
 

  
維
拉
港
(P
or
tV
il
a)
 

18
0 

 
 

紐
西
蘭

(N
ew
Ze
al
an
d)
 

 
  
三
多
港
(S
an
to
s)
 

11
6 

 
 

  
奧
克

蘭
(A
uc
kl
an
d)
 

19
5 

  
唐
納
島
(T
an
na
Is
.)
 

10
0 

 
 

  
基
督

城
(C
hr
is
tc
hu
rc
h)
 

19
4 

  
其
他
(O
th
er
) 

80
 

 
 

  
皇
后

鎮
(Q
ue
en
st
ow
n)
 

19
0 

諾
 
魯
(N
au
ru
) 

16
2 

 
 

  
威
靈

頓
(W
el
li
ng
to
n)
 

20
0 

東
加
王
國
(T
on
ga
) 

16
2 

 
 

  
其
他

 
15
5 

越
 
南
(V
ie
tn
am
) 

 
 

 

科
克
群

島
(C
oo
k 
Is
la
nd
) 

 
芹
苴
(C
an
 T
ho
) 

14
0 

 
 

  
拉
羅

東
加
(R
ar
ot
on
ga
) 

16
1 

大
叻
(D
al
at
) 

12
0 

 
 

  
其
他

(O
th
er
) 

12
5 

蜆
港
(D
an
an
g)
 

12
0 

 
 

馬
紹
爾

群
島
(M
ar
sh
al
l 
Is
la
nd
s)
 

 
河
內
(H
an
oi
) 

16
4 

 
 

  
馬
久

羅
環
礁
(M
aj
ur
o 
At
ol
l)
 

17
0 

胡
志
明
市
(H
o 
Ch
i 
Mi
nh
 C
it
y)
 

16
7 

 
 

  
艾
伯

伊
島
(E
be
ye
Is
.)
 

 8
3 

海
防
市
(H
ai
Ph
on
g)
 

13
0 

 
 

  
其
他

 
 8
3 

其
他
(O
th
er
)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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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美
元
 
 
 
第
4頁

(共
11
頁
) 

 

 

出差辦法                        8                    108 年 6 月 20 日修訂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歐
洲
地

區
 

 
慕
尼
黑
(M
un
ic
h)
 

25
8 

義
大
利
(I
ta
ly
) 

 

英
國
(U

ni
te
dK
in
gd
om
) 

 
其
他
 

18
0 

羅
馬
(R
om
e)
 

29
8 

倫
敦

(L
on
do
n)
 

33
8 

荷
蘭
(N
et
he
rl
an
ds
) 

 
米
蘭
(M
il
an
) 
  
  
  
 4
/1
~8
/3
1 

23
3 

伯
明

翰
(B
ir
mi
ng
ha
m)
 

29
2 

阿
姆
斯
特
丹
(A
ms
te
rd
am
) 

29
0 

  
  
  
  
  
  
  
  
  
  
 9
/1
~3
/3
1 

30
3 

曼
徹

斯
特
(M
an
ch
es
te
r)
 

28
5 

海
牙
(T
he
Ha
gu
e)
 

24
0 

熱
那
亞
(G
en
oa
) 

17
3 

愛
丁

堡
(E
di
nb
ur
gh
) 

31
8 

鹿
特
丹
(R
ot
te
rd
am
) 

21
0 
 

那
不
勒
斯
(N
ap
le
s)
 

20
0 

亞
伯

丁
(A
be
rd
ee
n)
 

23
3 

恩
荷
芬
(E
in
dh
ov
en
) 

21
0 

巴
裏
(B
ar
i)
 

17
3 

其
他

(O
th
er
) 

22
0 

其
他
 

19
0 

的
港
(T
ri
es
te
) 

17
3 

愛
爾
蘭

(I
re
la
nd
) 

 
比
利
時
(B
el
gi
um
) 

 
威
尼
斯
(V
en
ic
e)
 

30
8 

都
柏

林
(D
ub
li
n)
 

23
8 

布
魯
塞
爾
(B
ru
ss
el
s)
 

29
0 

波
隆
納
(B
ol
og
na
) 

17
3 

其
他

(O
th
er
) 

17
0 

安
特
衛
普
(A
nt
we
rp
) 

23
3 

佛
羅
倫
斯
(F
lo
re
nc
e)
 

28
4 

法
國
(F

ra
nc
e)
 

 
其
他
(O
th
er
) 

19
0 

卡
格
利
亞
裏
(C
ag
li
ar
i)
 

17
3 

巴
黎

(P
ar
is
) 

31
0 

盧
森
堡
(L
ux
em
bo
ur
g)
 

27
0 

摩
德
那
(M
od
en
a)
 

17
3 

里
昂

(L
yo
n)
 

26
0 

奧
地
利
(A
us
tr
ia
) 

 
其
他
 

17
3 

馬
塞

(M
ar
se
il
le
) 

26
0 

維
也
納
(V
ie
nn
a)
 

25
0 

葡
萄
牙
(P
or
tu
ga
l)
 

 

尼
斯

(N
ic
e)
 

26
0 

薩
爾
斯
堡
(S
al
zb
ur
g)
 

20
0 

里
斯
本
(L
is
bo
n)
 

21
0 

斯
特

拉
斯
堡
(S
tr
as
bo
ur
g)
 

26
0 

其
他
(O
th
er
) 

18
0 

奧
波
多
(O
po
rt
o)
 

19
5 

其
他

 
20
0 

瑞
 
士
(S
wi
tz
er
la
nd
) 

 
其
他
 

15
0 

德
國
(G

er
ma
ny
) 

 
蘇
黎
克
(Z
ur
ic
h)
 

30
2 

希
臘
(G
re
ec
e)
 

 

柏
林

(B
er
li
n)
 

28
0 

蒙
特
魯
(M
on
tr
eu
x)
  
  
11
/1
~3
/3
1 

26
4 

雅
典
(A
th
en
s)
 

20
5 

德
勒

斯
登
(D
re
sd
en
) 

23
3 

  
  
  
  
  
  
  
  
  
  
4/
1-
10
/3
1 

30
0 

其
他
 

17
4 

漢
堡

(H
am
bu
rg
) 

23
3 

其
他
(O
th
er
) 

18
5 

馬
其
頓
(M
ac
ed
on
ia
) 

 

漢
諾

威
(H
an
ov
er
) 

22
0 

西
班
牙
(S
pa
in
) 

 
  
史
可
普
利
(S
ko
pj
e)
 

19
1 

杜
塞

爾
多
夫
(D
us
se
ld
or
f)
 

24
5 

馬
德
裏
(M
ad
ri
d)
 

24
0 

  
其
他
 

16
5 

科
隆

(C
ol
og
ne
) 

25
8 

巴
塞
隆
納
(B
ar
ce
lo
na
) 

25
0 

列
支
敦
斯
登
(L
ie
ch
te
ns
te
in
) 

15
5 

波
昂

(B
on
n)
 

21
0 

畢
爾
包
(B
il
ba
o)
 

23
3 

馬
爾
他
(M
al
ta
) 

16
9 

法
蘭

克
福
(F
ra
nk
fu
rt
am
Ma
in
) 

25
9 

其
他
 

18
0 

芬
蘭
(F
in
la
nd
) 

 

史
圖

佳
特
(S
tu
tt
ga
rt
) 

22
0 

安
道
爾
拉
(A
nd
or
ra
) 

18
7 

  
赫
爾
辛
基
(H
el
si
nk
i)
 

26
0 

紐
倫

堡
(N
ue
rn
be
rg
) 

20
0 
 

直
布
羅
陀
(G
ib
ra
lt
ar
) 

16
1 

  
其
他
(O
th
er
) 

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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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美
元
 
 
 
第

5
頁
(共

11
頁
) 

 

 

出差辦法                        9                    108 年 6 月 20 日修訂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瑞
典
(S

we
de
n)
 

 
羅
馬
尼
亞
(R
om
an
ia
) 

 
愛
沙
尼
亞
(E
st
on
ia
) 

 

  
斯
德

哥
爾
摩
(S
to
ck
ho
lm
) 

25
3 
 

布
加
勒
斯
特
(B
uc
ha
re
st
) 

28
0 

  
塔
林
(T
al
li
nn
) 

20
0 

  
其
他

(O
th
er
) 

18
0 
 

其
他
 

12
7 

  
其
他
(O
th
er
) 

16
0 

挪
威
(N

or
wa
y)
 

 
保
加
利
亞
(B
ul
ga
ri
a)
 

 
喬
治
亞
(G
eo
rg
ia
) 

 

  
奧
斯

陸
(O
sl
o)
 

29
5 

  
普
羅
夫
迪
夫
(P
lo
vd
iv
) 

13
5 

  
第
比
利
斯
(T
bi
li
si
) 

18
5 

  
史
達

溫
格
港
(S
ta
va
ng
er
) 

26
0 

  
索
菲
亞
(S
of
ia
) 

24
0 

  
其
他
(O
th
er
) 

12
2 

  
其
他

(O
th
er
) 

25
0 

  
其
他
(O
th
er
) 

12
7 

拉
脫
維
亞
(L
at
vi
a)
 

 

摩
納
哥

(M
on
ac
o)
  
  
  
  
 1
1/
1-
3/
31
 

24
4 

波
士
尼
亞
赫
塞
哥
維
納
(B
os
ni
a-
He
rz
eg
ov
in
a)
 

 
  
里
加
(R
ig
a)
 

21
9 

  
  
  
  
 4
/1
-1
0/
31
 

28
8 

  
塞
拉
耶
佛
(S
ar
aj
ev
o)
 

18
5 

其
他
(O
th
er
) 

18
0 

丹
麥
(D

en
ma
rk
) 

 
  
其
他
(O
th
er
) 

14
0 

立
陶
宛
(L
it
hu
an
ia
) 

 

  
阿
爾

堡
(A
al
bo
rg
) 

20
0 

克
羅
埃
西
亞
(C
ro
at
ia
) 

 
  
維
雨
紐
斯
(V
il
ni
us
) 

18
5 

  
哥
本

哈
根
(C
op
en
ha
ge
n)
 

28
0 

  
薩
格
勤
勃
(Z
ag
re
b)
 

20
0 

  
其
他
(O
th
er
) 

16
5 

  
其
他

(O
th
er
) 

18
0 

  
其
他
(O
th
er
) 

15
6 

白
俄
羅
斯
(B
el
ar
us
) 

 

冰
島
(I

ce
la
nd
) 

 
塞
爾
維
亞
(S
er
bi
a-
Mo
nt
en
eg
ro
) 

 
  
明
斯
克
(M
in
sk
) 

20
7 

  
凱
夫

拉
維
克
-格

林
達
維
克
(K
ef
la
vi
k-
G.
) 

18
6 

貝
爾
格
萊
德
(B
el
gr
ad
e)
 

23
3 

其
他
(O
th
er
) 

14
8 

  
雷
克

雅
未
克
(R
ey
kj
av
ik
) 

24
1 

其
他
(O
th
er
) 

 1
14
 

俄
羅
斯
聯
邦
(R
us
si
an
) 

 

  
其
他

(O
th
er
) 

17
5 

斯
洛
維
尼
亞
(S
lo
ve
ni
a)
 

 
聖
彼
得
堡
(S
t.
 P
et
er
bu
rg
) 
11
/1
~4
/3
0 

26
0 

捷
克
(C

ze
ch
os
lo
va
ki
a)
 

 
  
盧
比
茲
納
(L
ub
ja
na
) 

20
0 

  
  
  
  
  
  
  
  
  
  
  
  
  
5/
1~
10
/3
1

30
0 

布
拉

格
(P
ra
gu
e)
 

26
0 

  
其
他
(O
th
er
) 

16
5 

莫
斯
科
(M
os
co
w)
 

32
0 

布
爾

諾
(B
rn
o)
 

19
9 

阿
爾
巴
尼
亞
(A
lb
an
ia
) 

 
海
參
崴
(V
la
di
vo
st
ok
) 

26
0 

  
其
他

(O
th
er
) 

12
6 

地
拉
那
(T
ir
an
a)
 

18
5 

其
他
(O
th
er
) 

19
0 

斯
洛
伐

克
(S
lo
va
ki
a)
 

 
其
他
(O
th
er
) 

10
0 

烏
克
蘭
(U
kr
ai
ne
) 

 

  
布
拉

提
斯
拉
瓦
(B
ra
ti
sl
av
a)
 

21
0 

亞
美
尼
亞
(A
rm
en
ia
) 

 
  
基
輔
(K
ie
v)
 

21
6 

  
其
他

(O
th
er
) 

17
0 

  
葉
里
溫
(Y
er
ev
an
) 

17
0 

其
他
(O
th
er
) 

14
0 

匈
牙

利
(H

u
ng

a
ry

)-
布

達
佩

斯
(B

u
da

pe
s
t
) 

23
4 

其
他
(O
th
er
) 

12
6 

 
 

其
他

(O
th
er
) 

13
3 

亞
塞
拜
然
(A
ze
rb
ai
ja
n)
 

 
 

 

波
蘭
(P

ol
an
d)
 

 
巴
庫
(B
ak
u)
 

23
7 

 
 

華
沙

(W
ar
sa
w)
 

24
0 

其
他
(O
th
er
) 

14
0 

 
 

其
他

 
1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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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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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頁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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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出差辦法                        10                   108 年 6 月 20 日修訂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北
美
洲

地
區
 

 
史
丹
佛
(S
ta
nf
or
d,
Ca
li
fo
rn
ia
) 

23
3 

奧
斯
丁
(A
us
ti
n,
Te
xa
s)
 

22
0 

加
拿
大

(C
an
ad
a)
 

 
帕
洛
阿
爾
托
(P
al
o 
Al
to
,C
al
if
or
ni
a)
 

23
3 

達
拉
斯
(D
al
la
s,
Te
xa
s）

 
23
3 

  
魁
北

克
(Q
ue
be
c)
 

25
0 

柏
克
萊
(B
er
ke
le
y,
Ca
li
fo
rn
ia
) 

28
5 

鹽
湖
城
(S
al
t 
La
ke
 C
it
y,
Ut
ah
) 

23
0 

蒙
特

婁
(M
on
tr
ea
l)
 

25
0 

帕
莎
蒂
娜
(P
as
ad
en
a,
Ca
li
fo
rn
ia
) 

27
3 

阿
靈
頓
(A
rl
in
gt
on
 C
ou
nt
y,
Vi
rg
in
ia
) 

24
8 

  
渥
太

華
(O
tt
aw
a)
 

24
0 

戴
維
斯
(D
av
is
,C
al
if
or
ni
a)
 

25
5 

諾
福
克
(N
or
fo
lk
,V
ir
gi
ni
a)
  
4/
1~
10
/3
1

23
3 

  
多
倫

多
(T
or
on
to
) 

25
0 

丹
佛
(D
en
ve
r,
Co
lo
ra
do
) 

21
0 

11
/0
1~
3/
31

20
0 

  
溫
哥

華
(V
an
co
uv
er
) 
  
  
  
  
10
/1
6~
4/
30

23
3 

紐
哈
芬
(N
ew
 H
av
en
,C
on
ne
ct
ic
ut
) 

27
3 

華
盛
頓
特
區
(W
as
hi
ng
to
n)
 

29
8 

  
  
  

  
  
  
  
  
  
  
  
  
  
  
 5
/1
~1
0/
15

26
0 

威
明
頓
(W
il
mi
ng
to
n,
De
la
wa
re
) 

21
0 

西
雅
圖
(S
ea
tt
le
,W
as
hi
ng
to
n)
 

24
0 

哈
里

法
克
斯
(H
al
if
ax
) 

23
3 

邁
阿
密
(M
ia
mi
,F
lo
ri
da
) 

27
2 

關
島
(G
ua
m)
 

23
3 

  
艾
德

蒙
頓
(E
dm
on
to
n)
 

17
0 

奧
蘭
多
(O
rl
an
do
,F
lo
ri
da
) 

23
3 

北
馬
利
安
那
群
島
(N
or
th
er
n 
Ma
ri
an
a 

23
3 

  
其
他

(O
th
er
) 

17
0 

亞
特
蘭
大
(A
tl
an
ta
,G
eo
rg
ia
) 

23
3 

Is
la
nd
s)
 

 

格
陵
蘭

(G
re
en
la
nd
) 

23
3 

夏
威
夷
州
(S
ta
te
 o
f 
Ha
wa
ii
) 

26
0 

什
里
夫
波
特
(S
hr
ev
ep
or
t,
Lo
ui
si
an
a)
 

19
7 

墨
西
哥

(M
ex
ic
o)
 

 
芝
加
哥
(C
hi
ca
go
,I
ll
in
oi
s)
 

28
1 

夏
洛
特
(C
ha
rl
ot
te
,N
or
th
 C
ar
ol
in
a)
 

23
0 

  
墨
西

哥
城
(M
ex
ic
oC
it
y)
 

22
3 

紐
奧
良
(N
ew
 O
rl
ea
ns
,L
ou
is
ia
na
) 

25
0 

巴
頓
魯
治
(B
at
on
 R
ou
ge
,L
ou
is
ia
na
) 

22
5 

  
墨
德

勒
(M
on
te
rr
ey
) 

18
7 

巴
爾
的
摩
(B
al
ti
mo
re
,M
ar
yl
an
d)
 

22
0 

其
他
(O
th
er
) 

19
0 

  
其
他

(O
th
er
) 

14
6 

貝
塞
斯
達
(B
et
he
sd
a,
Ma
ry
la
nd
) 

24
0 

 
 

美
國
(U

.S
.A
.)
 

 
劍
橋
(C
am
br
id
ge
,M
as
sa
ch
us
et
ts
) 

30
1 

 
 

本
企

業
廠
區
有
招
待
所
者
(康

福
廠
除
外
) 

 9
0 

波
士
頓
(B
os
to
n,
Ma
ss
ac
hu
se
et
ts
) 

30
1 

 
 

阿
拉

斯
加
州
(S
ta
te
 o
f 
Al
as
ka
) 

22
0 

底
特
律
(D
et
ro
it
,M
ic
hi
ga
n)
 

22
0 

 
 

鳳
凰

城
(P
ho
en
ix
,A
ri
zo
na
) 

24
0 

明
尼
亞
波
里
斯
(M
in
ne
ap
ol
is
,M
in
ne
so
ta
)

24
0 

 
 

舊
金

山
(S
an
 F
ra
nc
is
co
,C
al
if
or
ni
a)
 

29
0 

堪
薩
斯
(K
an
sa
s,
Mi
ss
ou
ri
) 

20
0 

 
 

聖
荷

西
(S
an
 J
os
e,
Ca
li
fo
rn
ia
) 

26
8 

紐
約
市
(N
ew
 Y
or
k,
Ne
w 
Yo
rk
) 

30
8 

 
 

聖
他

克
拉
拉
(S
an
ta
Cl
ar
a,
Ca
li
fo
rn
ia
) 

23
3 

波
特
蘭
(P
or
tl
an
d,
Or
eg
on
) 

25
0 

 
 

桑
尼

維
爾
(S
un
ny
va
le
,C
al
if
or
ni
a)
 

23
3 

費
城
(P
hi
la
de
lp
hi
a,
Pe
nn
sy
lv
an
ia
) 

25
0 

 
 

密
爾

必
達
(M
il
pi
ta
s,
Ca
li
fo
rn
ia
) 

23
3 

查
爾
斯
頓
(C
ha
rl
es
to
n,
So
ut
h 
Ca
ro
li
na
)

23
3 

 
 

庫
比

蒂
諾
(C
up
er
ti
no
,C
al
if
or
ni
a)
 

23
3 

曼
斐
斯
(M
em
ph
is
,T
en
ne
ss
ee
) 

20
5 

 
 

佛
立

蒙
市
(F
re
mo
nt
,C
al
if
or
ni
a)
 

23
3 

納
許
維
爾
(N
as
hv
il
l,
Te
nn
es
se
e)
 

23
3 

 
 

洛
杉

磯
(L
os
 A
ng
el
es
,C
al
if
or
ni
a)
 

28
5 

聖
安
東
尼
(S
an
 A
nt
on
io
,T
ex
as
) 

20
0 

 
 

聖
地

牙
哥
(S
an
 D
ie
go
,C
al
if
or
ni
a)
 

25
0 

休
士
頓
(H
ou
st
on
,T
ex
as
) 

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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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美
元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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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出差辦法                        11                   108 年 6 月 20 日修訂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中
美
洲

地
區
 

 
瓜
地
馬
拉
(G
re
na
da
) 

 
南
美
洲

地
區
 

 

巴
哈
馬
(T
he

Ba
ha
ma
s)
 

 
瓜
地
馬
拉
市
(G
ua
te
ma
la
Ci
ty
) 

16
3 

阿
根
廷
(A
rg
en
ti
na
) 

 

  
大
巴
哈
馬

島
(G
ra
nd
 B
ah
am
a 
Is
la
nd
) 

19
4 

其
他
(O
th
er
) 

12
8 

布
宜
諾
斯
艾
利
斯
(B
ue
no
sA
ir
es
) 

29
6 

  
其
他
(O
th

er
) 

18
0 

海
地
(H
ai
ti
) 

 
其
他
 

17
3 

巴
貝
多
(B
ar

ba
do
s)
  
  
  
  
 4
/1
6-
12
/1
4 

24
0 

太
子
港
(P
or
t-
au
-P
ri
nc
e)
 

18
5 

玻
利
維
亞
(B
ol
iv
ia
) 

 

12
/1
5-
4/
15
 

29
5 

其
他
(O
th
er
) 

12
9 

拉
巴
斯
(L
aP
az
) 

13
6 

貝
里
斯
(B
el

iz
e)
 

19
0 

宏
都
拉
斯
(H
on
du
ra
s)
 

 
其
他
 

 8
9 

百
慕
達
(B
er

mu
da
) 

28
0 

德
古
西
加
巴
(T
eg
uc
ig
al
pa
) 

18
0 

智
利
(C
hi
le
) 

 

英
屬
西
印
度

群
島
(B

r
i
ti
s
hW
e
st
I
n
d
ie
s
) 

18
5 

其
他
(O
th
er
) 

12
0 

聖
地
牙
哥
(S
an
ti
ag
o)
 

22
8 

哥
斯
大
黎
加

(C
os
ta
Ri
ca
) 

 
尼
加
拉
瓜
(N
ic
ar
ag
ua
) 

 
其
他
 

18
5 

  
聖
荷
西
(S

an
 J
os
e)
 

18
0 

馬
拉
瓜
(M
an
ag
ua
) 

20
6 

巴
西
(B
ra
zi
l)
 

 

  
其
他
(O
th

er
) 

15
0 

其
他
(O
th
er
) 

13
0 

巴
西
利
亞
(B
ra
si
li
a)
 

27
1 

古
巴
(C
ub
a)

 
 

巴
拿
馬
(P
an
am
a)
 

 
貝
倫
(B
el
em
) 

14
6 

哈
瓦
那
(H

av
an
a)
 

17
9 

巴
拿
馬
市
(P
an
am
aC
it
y)
 

18
5 

勒
希
非
(R
ec
if
e)
 

17
9 

其
他
(O
th

er
) 

12
5 

運
河
地
區
(C
an
al
 A
re
a)
 

11
0 

聖
保
羅
 (
Sa
o 
Pa
ul
o)
 

24
1 

多
米
尼
克
(D

om
in
ic
a)
  
  
  
  
5/
1~
11
/3
0 

22
0 

其
他
(O
th
er
) 

11
0 

阿
雷
格
港
(P
or
te
Al
eg
re
) 

18
0 

  
  
  
  
  

  
  
  
  
  
  
  
  
12
/1
~4
/3
0 

25
0 

美
屬
波
多
黎
各
（
Pu
er
to
Ri
co
）
 

18
5 

佛
大
雷
(F
or
ta
le
za
) 

21
6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D
om
in
ic
an
Re
p.
) 

 
聖
克
里
斯
多
福
及
尼
維
斯
(S
t.
Ki
tt
sa
nd
Ne
vi
s)

27
2 

里
約
熱
內
盧
(R
io
 D
e 
Ja
ne
ir
o)
 

29
0 

聖
多
明
哥

(S
an
to
Do
mi
ng
o)
 

18
5 

聖
露
西
亞
(S
t.
Lu
ci
a)
  
  
 5
/1
-1
1/
30
 

24
0 

薩
爾
瓦
多
港
(S
al
va
do
rd
aB
ah
ia
) 

14
6 

布
拉
達
港

(P
ue
rt
oP
la
ta
) 

15
8 

  
 1
2/
1-
4/
30
 

28
5 

其
他
 

14
6 

  
其
他
(O
th

er
) 

12
3 

聖
文
森

(
S
t
.V
i
nc
e
n
t
&t
h
eG
r
en
a
di
ne
s
) 

21
0 

哥
倫
比
亞
(C
ol
om
bi
a)
 

 

薩
爾
瓦
多
(E

lS
al
va
do
r)
 

 
千
里
達
及
托
貝
哥

(
T
r
in
i
da
d
an
d
To
b
a
go
) 

18
5 

波
哥
大
(B
og
ot
a)
 

20
0 

聖
薩
爾
瓦

多
(S
an
Sa
lv
ad
or
) 

18
5 

 
 

迦
太
基
娜
(C
ar
ta
ge
na
) 

22
1 

其
他
(O
th

er
) 

95
 

 
 

其
他
 

10
3 

格
瑞
納
達
(G

re
na
da
) 

23
3 

 
 

 
 

牙
買
加
(J
am

ai
ca
) 

2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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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美
元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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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1
頁
) 

 

 

出差辦法                        12                    108 年 6 月 20 日修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厄
瓜
多
爾
(E

cu
ad
or
) 

 
非
洲
地

區
 

 
中
非
共
和
國
(C
en
tr
al
Af
ri
ca
nR
ep
.)

 

基
多
(Q
ui

to
) 

19
8 

阿
爾
及
利
亞
(A
lg
er
ia
) 

 
  
班
基
(B
an
gu
i)
 

17
3 

瓜
亞
基
爾

(G
ua
ya
qu
il
) 

20
5 

阿
爾
及
爾
(A
lg
ie
rs
) 

17
9 

  
其
他
(O
th
er
) 

13
8 
 

其
他
 

10
9 

其
他
(O
th
er
) 

14
3 

查
德
(C
ha
d)
 

 

法
屬
圭
亞
那

(F
re
nc
hG
ui
an
a)
 

18
5 

安
哥
拉
(A
ng
ol
a)
 

 
恩
加
美
納
(N
dj
am
en
a)
 

16
3 

蓋
亞
那
(G
uy

an
a)
 

 
  
羅
安
達
(L
ua
nd
a)
 

34
2 
 

其
他
(O
th
er
) 

 8
0 

  
佐
治
市
(G

eo
rg
et
ow
n)
 

18
5 

  
其
他
(O
th
er
) 

22
2 

剛
果
共
和
國
(R
ep
ub
li
c 
of
 C
on
go
) 

 

  
其
他
(O
th

er
) 

15
0 

貝
南
(B
en
in
) 

 
  
布
拉
蕯
市
(B
ra
zz
av
il
le
) 

23
3 

巴
拉
圭
(P
ar

ag
ua
y)
 

 
  
新
港
(P
or
to
-N
ov
o)
 

19
0 

  
其
他
(O
th
er
) 

13
4 

亞
松
森
(A

su
nc
io
n)
 

16
3 

  
柯
多
努
(C
ot
on
ou
) 

19
4 

吉
布
地
(D
ji
bo
ut
i)
 

15
2 

其
他
(O
th

er
) 

 8
0 

  
其
他
(O
th
er
) 

87
 

葛
摩
(C
om
or
os
) 

 

秘
魯
(P
er
u)

 
 

波
札
那
(B
ot
sw
an
a)
 

 
莫
洛
尼
(M
or
on
i)
 

20
5 

利
馬
(L
im

a)
 

22
8 

  
嘉
伯
隆
里
(G
ab
or
on
e)
 

18
5 

其
他
 

11
4 

庫
斯
科
(C

uz
co
) 

16
3 

  
卡
蕯
尼
(K
as
an
e)
 

17
3 

象
牙
海
岸
(C
ot
eD
＇
iv
oi
re
) 

 

其
他
(O
th

er
) 

12
1 

  
西
雷
畢
菲
克
威
(S
el
eb
i 
Ph
ik
we
) 

18
5 

阿
比
尚
(A
bi
dj
an
) 

21
0 

蘇
利
南
(S
ur

in
am
) 

 
  
其
他
(O
th
er
) 

14
5 

其
他
 

 9
1 

  
巴
拉
馬
利

波
(P
ar
am
ar
ib
o)
 

16
3 

布
吉
納
法
索
(B
ur
ki
na
Fa
so
) 

 
埃
及
(E
gy
pt
) 

 

  
其
他
(O
th

er
) 

91
 

瓦
加
杜
古
(O
ua
ga
do
ug
ou
) 

19
4 

開
羅
(C
ai
ro
) 

22
4 
 

烏
拉
圭
(U
ru

gu
ay
) 

 
其
他
(O
th
er
) 

 8
9 

塞
得
港
(P
or
tS
ai
d)
 

14
9 
 

  
蒙
特
維
多

(M
on
te
vi
de
o)
 

22
9 

蒲
隆
地
(B
ur
un
di
) 

 
亞
斯
文
(A
sw
an
) 

18
6 

  
東
岬
(P
un

ta
de
l 
Es
te
) 

4
/
1
~1
1
/
3
0 

28
0 

  
布
松
布
拉
(B
uj
um
bu
ra
) 

19
9 

勒
克
蘇
(L
ux
or
) 

14
9 

  
  
  
  
  

  
  
  
  
  
  

1
2
/1
~3
/
3
1 

31
5 

  
其
他
(O
th
er
) 

18
0 

其
他
(O
th
er
) 

14
9 
 

  
其
他
(O
th

er
) 

10
6 

喀
麥
隆
(C
am
er
oo
n)
 

 
赤
道
幾
納
亞
(E
qu
at
or
ia
lG
ui
ne
a)
 

 

委
內
瑞
拉
(V

en
ez
ue
la
) 

 
雅
思
德
(Y
ao
un
de
) 

18
5 

  
馬
拉
布
(M
al
ab
o)
 

16
3 

卡
拉
卡
斯

(C
ar
ac
as
) 

25
5 
 

杜
阿
拉
(D
ou
al
a)
 

16
4 

  
其
他
(O
th
er
) 

14
8 

其
他
 

14
4 

其
他
(O
th
er
) 

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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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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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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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辦法                        13                   108 年 6 月 20 日修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衣
索
匹
亞
(E

th
io
pi
a)
 

 
賴
比
瑞
亞
(L
ib
er
ia
) 

 
奈
及
利
亞
(N
ig
er
ia
) 

 

阿
迪
斯
阿

貝
巴
(A
dd
is
Ab
ab
a)
 

21
0 
 

蒙
羅
維
亞
(M
on
ro
vi
a)
 

22
6 
 

拉
哥
斯
(L
ag
os
) 

29
0 
 

其
他
 

 8
9 
 

其
他
 

13
0 
 

其
他
(O
th
er
) 

11
3 
 

加
彭
(G
ab
on

) 
 

利
比
亞
(L
ib
ya
) 

 
盧
安
達
(R
wa
nd
a)
 

 

  
自
由
市
(L

ib
re
vi
ll
e)
 

23
3 

的
黎
波
裏
(T
ri
po
li
) 

22
8 

  
吉
佳
利
(K
ig
al
i)
 

21
0 

  
其
他
(O
th

er
) 

13
0 

其
他
(O
th
er
) 

16
0 

  
其
他
(O
th
er
) 

17
1 

甘
比
亞
(G
am

bi
a)
 

 
馬
拉
威
(M
al
aw
i)
 

 
塞
內
加
爾
(S
en
eg
al
) 

 

班
竹
(B
an

ju
l)
 

18
5 

布
蘭
岱
(B
la
nt
yr
e)
 

22
3 

達
卡
(D
ak
ar
) 

16
3 

其
他
(O
th

er
) 

 9
0 

里
郎
威
(L
il
on
gw
e)
 

22
3 
 

  
其
他
(O
th
er
) 

10
4 

迦
納
(G
ha
na

) 
 

其
他
(O
th
er
) 

15
7 
 

獅
子
山
國
(S
ie
rr
aL
eo
ne
) 

20
8 

阿
克
拉
(A

cc
ra
) 

24
6 

馬
利
(M
al
i)
 

 
索
馬
利
亞
(S
om
al
ia
) 

 

其
他
 

13
8 
 

巴
馬
科
(B
am
ak
o)
 

16
3 

莫
加
迪
休
(M
og
ad
is
hu
) 

18
8 

幾
內
亞
(G
ui

ne
a)
 

21
7 

其
他
(O
th
er
) 

13
2 

其
他
(O
th
er
) 

11
0 

馬
達
加
斯
加

(M
ad
ag
as
ca
r)
 

 
茅
利
塔
尼
亞
(M
au
ri
ta
ni
a)
 

15
0 

南
非
共
和
國
(S
ou
th
Af
ri
ca
Re
p.
) 

 

  
安
塔
那
那

利
佛
(A
nt
an
an
ar
iv
o)
 

16
3 

 
 

約
翰
尼
斯
堡
(J
oh
an
ne
sb
ur
g)
 

22
8 

  
其
他
(O
th

er
) 

12
0 

 
 

普
勒
多
利
亞
(P
re
to
ri
a)
 

22
8 

幾
內
亞
比
索

(G
ui
ne
a-
Bi
ss
au
) 

 
莫
三
比
克
(M
oz
am
bi
qu
e)
 

22
0 

德
爾
班
(D
ur
ba
n)
 

22
8 

比
索
(B
is

sa
u)
 

16
3 

納
密
比
亞
(N
am
ib
ia
) 

13
0 

開
普
敦
(C
ap
eT
ow
n)
 

22
8 

其
他
 

 8
7 

法
屬
留
尼
旺
島
(R
eu
ni
on
Is
.)
 

16
3 

其
他
(O
th
er
) 

16
8 

肯
亞
(K
en
ya

) 
 

摩
洛
哥
(M
or
oc
co
) 

 
史
瓦
濟
蘭
(S
wa
zi
la
nd
) 

 

奈
洛
比
(N

ai
ro
bi
) 

20
5 

拉
巴
特
(R
ab
at
) 

16
3 

墨
巴
本
(M
ba
ba
ne
) 

22
8 

其
他
 

10
8 

卡
薩
布
蘭
加
(C
as
ab
la
nc
a)
 

20
1 

  
其
他
(O
th
er
) 

12
5 

賴
索
托
(L
es

ot
ho
) 

 
其
他
(O
th
er
) 

12
0 

蘇
丹
(S
ud
an
) 

 

馬
塞
魯
(M

as
er
u)
 

 1
25
 

尼
日
(N
ig
er
) 

 
喀
土
木
(K
ha
rt
ou
m)
 

23
0 
 

其
他
 

 9
0 

尼
阿
美
(N
ia
me
y)
 

16
0 

其
他
(O
th
er
) 

 9
0 
  

模
里
西
斯
(M

au
ri
ti
us
) 

18
5 

其
他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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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美
元
 
 
 
第

10
頁
(共

11
頁
) 

 

 

出差辦法                        14                   108 年 6 月 20 日修訂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坦
尚
尼
亞
(T

an
za
ni
a)
 

 
 

 
 

 

沙
蘭
港
(D

ar
es
Sa
la
am
) 

18
5 

 
 

 
 

其
他
(O
th

er
) 

13
1 

 
 

 
 

多
哥
(T
og
o)

 
 

 
 

 
 

洛
梅
(L
om

e)
 

19
4 

 
 

 
 

其
他
 

 8
0 

 
 

 
 

突
尼
西
亞
(T

un
is
ia
) 

 
 

 
 

 

突
尼
斯
(T

un
is
) 

16
3 

 
 

 
 

其
他
 

12
0 

 
 

 
 

烏
干
達
(U
ga

nd
a)
 

 
 

 
 

 

康
培
拉
(K

am
pa
la
) 

22
0 

 
 

 
 

其
他
 

10
0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D
em
oc
ra

ti
c 
Re
pu
bl
ic
 o
f 
th
e 
Co
ng
o 
) 

 
 

 
 

 

金
夏
沙
(K

in
sh
as
a)
 

29
2 

 
 

 
 

布
卡
島
(B

uk
av
u)
 

17
3 

 
 

 
 

其
他
 

13
0 

 
 

 
 

尚
比
亞
(Z
am

bi
a)
 

 
 

 
 

 

路
沙
卡
(L

us
ak
a)
 

18
0 
 

 
 

 
 

李
文
斯
敦

(L
iv
in
gs
to
ne
) 

12
1 
 

 
 

 
 

其
他
 

12
1 
 

 
 

 
 

辛
巴
威
(Z
im

ba
bw
e)
 

 
 

 
 

 

  
阿
拉
爾
(h

ar
ar
e)
 

16
6 

 
 

 
 

  
維
多
利
亞

瀑
布
城
(V
ic
to
ri
a 
Fa
ll
s)
 

20
0 

 
 

 
 

  
其
他
(O
th

er
)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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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美
元
 
 
 
第

11
頁
(
共

11
頁
)
 

 

 

出差辦法                       15               108 年 6 月 20 日修訂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地
區
(國

名
或
地
名
) 

日
支
生
活
費
 

大
陸
地

區
 

 
杭
州
 

18
0 

珠
海
 

14
0 

北
京
 

25
1 
 

寧
波
 

16
2 

晉
江
 

14
0 

南
京
 

18
5 

昆
明
 

17
0 

合
肥
 

14
0 

天
津
 

18
2 

拉
薩
 

18
3 

呼
和
浩
特
(內

蒙
古
) 

14
0 

上
海
 

26
7 

烏
魯
木
齊
 

16
2 

香
港
 

30
8 

瀋
陽
 

17
5 

三
亞
 

16
2 

澳
門
 

25
5 
 

哈
爾
濱
 

16
6 

廈
門
 

16
2 
 

其
他
 

14
0 

大
連
 

17
5 

昆
山
 

16
2 

蒙
古
 

 

長
春
 

15
5 

南
通
 

14
0 

  
烏
蘭
巴
托
市
 

18
8 
 

濟
南
 

16
2 

漳
州
 

14
0 

其
他
 

11
7 
 

青
島
 

17
6 

太
原
 

14
0 

 
 

武
漢
 

17
0 

洛
陽
 

14
0 

 
 

長
沙
 

16
2 

佛
山
 

14
0 

 
 

西
安
 

15
0 

蘭
州
 

14
0 

 
 

成
都
 

17
9 

鞍
山
 

14
0 

 
 

重
慶
 

18
2 

吉
林
 

14
0 

 
 

貴
陽
 

16
2 

常
熟
 

14
0 

 
 

鄭
州
 

16
2 

石
灣
(惠

州
) 

14
0 

 
 

深
圳
 

18
0 

宜
昌
 

14
0 

 
 

廣
州
  
  
  

  
  
一
般
時
段
 

19
0 

連
雲
 

14
0 

 
 

4/
14
-4
/2
5，

10
/1
4-
10
/3
0 

30
2 

泉
州
 

14
0 

 
 

東
莞
 

16
2 

中
山
 

14
0 

 
 

桂
林
 

17
0 

鎮
江
 

14
0 

 
 

福
州
 

17
0 

蛇
口
 

14
0 

 
 

海
口
 

17
0 

無
鍚
 

14
0 

 
 

蘇
州
 

16
6 
 

汕
頭
 

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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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長庚大學固定資產管理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四條  資料之建立、更新及管理 

新購資產驗收合格確認後，請購部門

需開立「固定資產增加單」，會簽管

理部門編定資產編號，送會計部門覆

核取得價值、耐用年數及折舊等資料

後，完成資產新增。 

管理部門接獲使用部門增置資產時，

應參照「固定資產編號作業要點」編

號。 

會計部門收到「固定資產增加單」、

「固定資產減損單」及「固定資產閒

置單」、「固定資產移轉單」時，應審

核資料正確後於電腦覆核，以完成固

定資產資料異動之更新。 

使用部門應於固定資產之明顯位置

處，將固定資產之編號，以標籤予以

標示，若標籤損壞或脫落時，使用部

門應向管理部門提出申請，領取標籤

並予以補貼。 

凡屬教育部獎補助款購置財產，須於

當年度驗收入帳完畢，款資料及固定

資產增加(值)單於每年 12 月結帳日

(25 日前)送達會計室並黏貼標示年度

及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購置字樣標籤，

以符合教育部之規定。 

第四條  資料之建立、更新及管理 

新購資產驗收合格確認後，請購部門

需開立「固定資產增加單」，會簽管

理部門編定資產編號，送會計部門覆

核取得價值、耐用年數及折舊等資料

後，完成資產新增。 

管理部門接獲使用部門增置資產時，

應參照「固定資產編號作業要點」編

號。 

會計部門收到「固定資產增加單」、

「固定資產減損單」及「固定資產閒

置單」、「固定資產移轉單」時，應審

核資料正確後於電腦覆核，以完成固

定資產資料異動之更新。 

使用部門應於固定資產之明顯位置

處，將固定資產之編號，以標籤予以

標示，若標籤損壞或脫落時，使用部

門應向管理部門提出申請，領取標籤

並予以補貼。 

凡屬教育部獎補助款購置財產，均應

黏貼標示年度及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購

置字樣標籤。 

會計室建議新增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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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資產設備資料庫之建立

與使用紀錄填報 

為促進本校儀器設備資源共享，提

升儀器購置及使用效益，並符合教

育部獎補助款運用之規定，由貴儀

中心統籌建立本校重要儀器查詢及

動用率資料庫登錄系統，以利教

師、各級研究人員及行政部門查詢

參考。 

保管單位應依規定確實記錄儀器設

備的使用情形，並配合系統通知定

期填報儀器動用率檔案備查。部門

主管應督促保管部門於固定資產自

主盤點時一併查核相關紀錄是否完

整保留，以落實資產管理工作。保

管單位應依規定確實紀錄儀器設備

的使用情形，並配合系統通知定期

填報儀器動用率檔案備查。部門主

管應督促保管部門於固定資產自主

盤點時一併查核相關紀錄是否完整

保留，以落實資產管理工作。 

(無) 1.依據 107 學年

度第三次校 務

發展委員會會議

記錄及 108 年 4

月 23 日本校儀

器資料庫建置會

議決議，擬於本

管理辦法中增列

儀器設備之查詢

及動用率填報作

業等相關規定。 

2.其他條文內容

不變，唯條文項

次，重新編列。

原第八條改為第

九條，餘以此類

推。 

第九條 資產移轉  

第十條 資產出租與外借 

第十一條 資產閒置 

第十二條 資產減損與廢品處理 

第十三條 資產讓售 

第八條 資產移轉 

第九條 資產出租與外借 

第十條 資產閒置 
第十一條資產減損與廢品處理 
第十二條 資產讓售 

條號修正，條文

未修改。 

第十四條 資產管理盤點 

每月由電腦自動抽樣十二分之一的

使用部門，管理部門通知使用部門

進行固定資產自主盤點。經公告應

自主盤點之使用部門，須於當月十

五日前，於 ERP 固定資產作業使用

部門中列印盤點表後，進行盤點並

將盤點數量輸入電腦。~略~ 

第十三條  資產管理盤點 

每月由電腦自動抽樣十二分之一的

使用部門，管理部門通知使用部門

進行固定資產自主盤點。經公告應

自主盤點之使用部門，須於當月十

五日前，於HIS固定資產作業使用部

門中列印盤點表後，進行盤點並將

盤點數量輸入電腦。~略~ 

配合 HIS 固定資

產作業系統改為

ERP 作業系統，

擬修正條文名

稱，以符合實務

作業。 

第十五條 賠償責任及金額之認定 

第十六條 個人保管品 

第十七條 定期報表 

第十八條 實施與修正 

第十四條 賠償責任及金額之認定 

第十五條 個人保管品 

第十六條 定期報表 

第十七條 實施與修正 

條號修正，條文

未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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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固定資產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第一條  目的 

     為使本校各項固定資產管理作業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範圍 

        固定資產為取得金額單價達一萬元以上，且耐用年數在兩年

以上之資產設備，包括土地、房屋建物、機器設備、儀器設

備、 電腦設備、教學設備、事務設備、交通運輸設備、軟

體設備及什項設備等均屬之。 

        財產編號、資料建檔、更正、保管、增置、保養及修復、移

轉、借用、閒置、減損、讓售、盤點、賠償等作業均適用之。        

經由請購取得金額單價未達一萬元工具或小型設備等，得由        

MIS  轉「個人保管品」列管，自購取得則由使用部門(計畫

主持人)自行列冊管理。 

第三條  管理權責 

        資產管理部門職責:負責資產增置、移轉、閒置、減損、借

用、盤點等作業之管理與督導；固定資產異動資料電腦資料

檔更正作業；資產設備投（續）保申請；固定資產閒置、減

損原因審查及閒置設備處理對策擬定與執行等。 

        維修與鑑定部門負責固定資產之維修、保養及報廢鑑定，依                               

固產屬性，分工如下： 

一、 總務處負責土地房屋及建物、公務車、交通運輸設備、

什項設備、機械設備、電梯、公用設備、電儀設備之

管理。 

        二、 資訊中心負責電腦設備之管理。 

        三、 貴儀中心負責醫學院儀器設備之管理。  

        四、 圖書館負責圖書類資產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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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工學院維修小組負責工學院、管理學院、通識中心儀       

器設備之管理。 

        使用部門與保管部門，負責資產設備取得之驗收作業；資產

設備之保管及保養維護；資產增置、移轉、減損、閒置、借

用等異動資料之建立及更正；資產自主盤點及異常提報；閒

置資產之提報及保管、保養等。 

會計部門負責固定資產之類別區分及增加、移轉、閒置、減

損等異動資料之審核及帳務處理。 

第四條  資料之建立、更新及管理 

        新購資產驗收合格確認後，請購部門需開立「固定資產增加                   

單」，會簽管理部門編定資產編號，送會計部門覆核取得價

值、耐用年數及折舊等資料後，完成資產新增。 

        管理部門接獲使用部門增置資產時，應參照「固定資產編號

作業要點」編號。 

        會計部門收到「固定資產增加單」、「固定資產減損單」及「固                  

定資產閒置單」、「固定資產移轉單」時，應審核資料正確後

於電腦覆核，以完成固定資產資料異動之更新。 

        使用部門應於固定資產之明顯位置處，將固定資產之編號，

以標籤予以標示，若標籤損壞或脫落時，使用部門應向管理

部門提出申請，領取標籤並予以補貼。 

        凡屬教育部獎補助款購置財產，須於當年度驗收入帳完畢，                   

款資料及固定資產增加(值)單於每年12月結帳日(25日前)

送達會計室並黏貼標示年度及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購置字樣

標籤，以符合教育部之規定。 

第五條  保管部門與保管人 

        使用部門主管應負部門內資產保管之責，並指派適當保管人

管理該部門資產。另固定資產為個人專用者，得指定該使用

者擔任該固定資產保管人。 

        使用部門保管人平時應就所保管之資產作自主盤點，遇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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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短缺時，應即提報異常原因、處理結果及擬改善措施。 

        固定資產保管人因離(調)職，或工作內容變更等因素需調整

時，應由部門主管指派新保管人。原保管人應建檔新保管人，

且雙方逐項點交無誤，經主管及會計部門覆核後，變更保管

人。 

        若離職人員固定資產未辦理變更作業，主管不得簽認「離職

單」，個人保管品之移轉作業，則由管理部門進行確認。 

第六條  資產增置 

        總務處取得土地、房屋建物等不動產所有權狀或自建房屋建

造完成時，應即檢具有關資料向主管機關辦理產權登記，並

填寫「固定資產增加單」編定資產編號，送會計部門審核取

得價值、耐用年數（土地免填）等資料後，予以輸入電腦建

檔列管。 

設備類資產於取得或建造工程完工，經移交使用部門前，使

用部門須開立「固定資產增加單」，會簽管理部門編定資產

編號，送會計部門覆核取得價值、耐用年數及折舊等資料後，

完成資產新增。 

        儀器類設備增置後，為確保設備使用之安全性，使用部門應

建立設備之標準操作程序及保養規範。  

        因捐贈或其他公司撥入而取得之資產，使用部門受贈前應先

以簽呈經一級主管同意，會簽管理部門意見後，呈校長核准，

憑以辦理受贈資產之新增。若其原價無法查得或無原價者，

管理部門應會簽鑑定部門予以估列。 

第七條  資產保養及修復 

        設備之「保固書」（合約書）應存放於各項設備之保養檔案

內。房屋及建物之「保固書」則應存放於專案工程驗收之檔

案內，若異常發生時，使用部門應即查核保固資料，屬保固

期限及責任範圍者，應要求廠商履行保固責任。未依約履行

保固責任時，其發生之修護費用，應由使用部門向廠商索賠。 

        使用部門於設備保固期滿一個月前，應檢討該設備自行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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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能力，以決定是否辦理維護合約。 

        資產使用部門應經常注意資產保養、檢查及清潔，並負責設

備操作程序及保養規範之建立與更新。資產經檢查如發現損

害時，使用部門應向維修部門請修，同時維修部門將開立「修

復單」，俟確認設備已恢復功能，使用部門應於修復單上簽

認驗收。 

        管理部門對所經管之固定資產，應依「財務投保管理規則」

之規定，辦理保險作業。 

第八條  資產設備資料庫之建立與使用紀錄填報 

        為促進本校儀器設備資源共享，提升儀器購置及使用效益，

並符合教育部獎補助款運用之規定，由貴儀中心統籌建立本

校重要儀器查詢及動用率資料庫登錄系統，以利教師、各級

研究人員及行政部門查詢參考。 

        保管單位應依規定確實記錄儀器設備的使用情形，並配合系

統通知定期填報儀器動用率檔案備查。部門主管應督促保管

部門於固定資產自主盤點時一併查核相關紀錄是否完整保

留，以落實資產管理工作。 

第九條  資產移轉 

        固定資產移轉至校內不同部門使用時，移轉單須經移出、移

入部門之一級主管及資產管理部門核准後，送會計部門覆核

數量、取得價值等資料無誤後，更新電腦資料。 

        移轉之資產若須辦理保險變更時，移入之資產管理部門，應

依「財務投保管理規則」規定辦理變更手續。 

第十條  資產出租與外借 

固定資產屬堪用，因課程變動或設備更新致原購置設備停用； 

售後服務影響致新購設備停用逾一年以上，或經檢討無繼續

使用價值者；設備受損或其他原因致停用者等以上情形者，

使用部門應提報閒置處理。 

        固定資產發生閒置時，使用部門應以「固定資產閒置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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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填寫閒置原因，設備堪用狀況等資料，並查核該設備是

否有專用性備品，逐項檢討其處理方式後，並會同管理部門

就閒置資產之利用價值經濟性及有無利用之可能性，進行檢

討擬訂處理對策（移轉、標售或留用）。 

管理部門應不定期及定期配合使用部門執行作業檢核，每月

之固定資產自主盤點作業，對於閒置未提報之資產設備，洽

使用部門辦理提報，經通知仍未提報之部門，應予簽報議處。 

逾期未處理完成之閒置資產，管理部門應於每月月底查詢

「固定資產閒置資料」，由經辦人員填寫逾期未處理原因，

處理對策及擬修訂之處理完成期限，經呈校長核准後，再將

修訂後之處理完成期限輸入電腦，做為繼續跟催之依據。 

        未處理完成之閒置資產，使用部門應妥為保管以防止受損並

確保使用性能。 

第十一條 資產閒置 

        固定資產屬堪用，因課程變動或設備更新致原購置設備停用；

售後服務影響致新購設備停用逾一年以上，或經檢討無繼續

使用價值者；設備受損或其他原因致停用者等以上情形者，

使用部門應提報閒置處理。 

        固定資產發生閒置時，使用部門應以「固定資產閒置單」提

報，填寫閒置原因，設備堪用狀況等資料，並查核該設備是

否有專用性備品，逐項檢討其處理方式後，並會同管理部門

就閒置資產之利用價值經濟性及有無利用之可能性，進行檢

討擬訂處理對策（移轉、標售或留用）。 

        管理部門應不定期及定期配合使用部門執行作業檢核，每月

之固定資產自主盤點作業，對於閒置未提報之資產設備，洽

使用部門辦理提報，經通知仍未提報之部門，應予簽報議處。 

        逾期未處理完成之閒置資產，管理部門應於每月月底查詢

「固定資產閒置資料」，由經辦人員填寫逾期未處理原因，

處理對策及擬修訂之處理完成期限，經呈校長核准後，再將

修訂後之處理完成期限輸入電腦，做為繼續跟催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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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處理完成之閒置資產，使用部門應妥為保管以防止受損並

確保使用性能。 

第十二條 資產減損與廢品處理  

        固定資產耐用年限標準，參酌行政院訂頒之「財物標準分類」

所規定各類財產最低使用年限辦理。 

        固定資產逾使用年限，因損壞不堪使用擬予報廢時，使用部

門應開立「固定資產減損單」，經維修與鑑定部門鑑定後，

呈核決權限核准後辦理報廢。 

        固定資產經呈准讓售後，於交運或盤虧、災害、改裝等發生

減損或減值，經呈准後三日內使用部門應填寫「固定資產減

損單」，連同已核准之「固定資產閒置單」或「固定資產盤

點報告表」或「簽呈」，送管理部門及會計部門審核後辦理

資產減損。呈准報廢之固定資產，應由管理部門比較其回收

價值或有無由廠商再生回售之合理性，先予判斷是否將其零

組件拆解回收使用或破壞。若需拆解者，應將拆解之零組件

及有殘餘價值之物品開立「收料單」送資材部門辦理繳庫；

不需拆解者，由使用部門將擬報廢之資產，交資材部門辦理

廢品繳庫。 

        報廢之資產，使用部門若因體積鉅大等特殊情況，得經管理

部門同意免辦繳庫暫置原處，但原使用部門仍應負保管責任。 

        汰舊尚堪使用或可資源回收之廢品，交資材部門辦理變賣，

變賣所得至出納繳款，並由會計部門登帳。 

第十三條 資產讓售 

        固定資產讓售時，應連同呈准讓售之專用備品一併處理，其

招標、開標作業由使用部門委託採購部門依標售程序辦理，

完成後合約書由使用部門及會計部門留存。 

第十四條 資產管理盤點 

        每月由電腦自動抽樣十二分之一的使用部門，管理部門通知

使用部門進行固定資產自主盤點。經公告應自主盤點之使用

部門，須於當月十五日前，於 ERP 固定資產作業使用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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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印盤點表後，進行盤點並將盤點數量輸入電腦。 

        使用部門保管人平時應就所保管之資產作自主盤點，發現損

壞即應送修維護。使用部門如遇有資產發生短缺時，應主動

立案及列表，呈報異常原因、處理結果及擬改善措施。 

第十五條 賠償責任及金額之認定 

        為督導保管人確實做好資產之管理工作，以確保資產之完整，

經確定因保管人之人為疏失造成資產短缺或遺失時，由該資

產保管人負責賠償，若係其他人員作業疏忽造成者，其賠償

責任由該過失人員負責賠償。 

        資產短缺其賠償金額，由會計部門依據該資產殘值並以不低

於取得價值 1/3 之金額做為賠償。  

第十六條 個人保管品 

        個人保管品依編碼原則編列物品管理帳冊，由物品保管人自

行盤點及數量管控，不列入定期盤點，職務異動時，列入移

轉清單。 

        個人保管品減損時由保管部門比照資產減損之規定，開立｢

個人保管工具明細表」，呈部門主管核簽後，逕送保管部門

辨理除帳。減損後廢品同本作業程序，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處

理之。 

第十七條 定期報表 

會計部門依據當月各保管部門之「固定資產增加單」及「固

定資損單」進行覆核，並提供各保管部門於網路查詢。  

毎學年度應列印「固定資產清冊」三份，除ㄧ份自存外，ㄧ

份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稽核，另ㄧ份送國稅局備查。 

第十八條 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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